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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長久以來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分工重疊、技師之間執業範圍的不確定性等

亂象，以及建築物結構設計等簽證業務的發展歷程裡，建築物結構設計等業務的

專業分工是如何可能？專業分工過程裡的制度選擇邏輯與機制是什麼？執業的

壟斷又是如何產生變遷？專業象徵在變遷的過程裡，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 

研究發現台灣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其實是因著考量建築物日漸高聳、

高層大樓等新技術的發展，在設計上必須配合相關機電設備等進行規劃與設計，

透過重新修改《建築法》來分工，於是創造了「結構技師」此一全新的專業分科

與證照制度。然而，「結構技師」所提供的服務並非為全新創造，仍是從既有的

分工中切割出來，建立「結構技師」提供專業的服務決策其實受限於國家自身原

本組織的運作與權力分配，產生排除其他可能而選擇特定決策的結果。分工的改

變則來自於地震災害所連結的公共安全問題，形成了舊有分工的危機，建築物結

構是否耐震成為結構設計的專業象徵。不同的專業行動者如結構技師透過已有的

分工制度取得專業正當性，並強化其所提供的技術功能性與耐震專業認知建構的

策略，迫使國家行動者面對巨大的正當性壓力，改變舊有的分工制度結構，取消

執業的暫代措施。 

然而，隨著分工結構的改變，舊有專業行動者在已建立的分工制度結構中改

變了所設定執業壟斷的目標，並採用制度結構內可行的不同策略如正當性的論述

或是實作的質疑來積極或消極抵制新行動者所推動的改變。當分工制度結構內新

舊行動者的衝突越來越大，影響國家行動者的運作目標，迫使國家行動者改變自

身的特質，成立兼具主管與事業的權責單位「公共工程委員會」，再次調整執業

壟斷的範圍，以符合國家行動者運作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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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建築師公會正擬推動修改《建築師法》，使建築師可以雇用技師為員工在其事

務所執業，藉以摧毀專業工程師在建築法內已爭得之專業地位與應有權益。如果

讓其得逞，那麼所有結構工程師和萬千在學以結構為主修的學子，將來皆要成為

建築師的奴工，這是我們不得掉以輕心的。」 

~〈結構工程師的自覺與社會地位〉一文1 

「惟有經『土木技師』負責之工程，其品質方可確保，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才得

以維護。」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2） 

第一節  問題的開始：「誰才夠資格做結構設計分工？」 

猶記得 1999 年 9 月 21 日的凌晨，在一陣又一陣的天搖地動之下，似乎一切

都改變了。隔天的新聞報導著昨夜地震導致全台的死傷人數，毫無停斷的救災新

聞在大大小小的媒體上成了最熱門的話題。就當救災工作到了一個段落，開始追

究在地震當中建築物倒塌的人為疏失時，而似乎矛頭都指向了建築業，例如前土

木技師公會理事長張長海就表示：「建築物產生的過程有很多階段，這次災區中

無論新舊建物都有倒塌案例，顯示不能全部歸咎於施工品質不良，應該是工程品

質與監管機制都出了問題。」（聯合報，1999 年 10 月 31 日）。 

提到工程的品質與監管機制，負責監管、保障施工品質的工程技師便是責無

旁貸，然而借牌文化卻使得原本透過技師認證來保障品質與安全失去功效，例如

九二一大地震中新莊市「博士的家」大廈倒塌案中，從建設公司、營造廠到實際

施工單位牽扯出營造業牌照租借的嚴重問題（聯合報，2000 年 5 月 13 日）。然

                                                       
1摘自《結構工程》雜誌創刊十週年紀念專文，參照蔡榮根、吳孟德，1996。 
2
取自「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網站首頁標語 http://www.cupce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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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了借牌文化的陋習，大地震連帶牽扯出長期以來建築師、土木技師與結構

技師之間對於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能力與分工的問題。 

在 921 大地震發生後的災後重建以及相關的制度重新修正與檢討聲中，「誰

才有資格擔任建築物的耐震設計」浮上台面成為營造業內重新檢視專業分工首先

需要去面對的問題。例如在同年十月由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向當時

的行政院長蕭萬長建議提高大樓耐震標準，然而從檢討既有耐震設計標準，卻演

變成強烈反對當時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將恢復所有土木技師從事三十六公尺、十

二層以下之耐震結構設計。當時的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理事長蔡榮根甚至還提到

921 時房子會倒的原因是：「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根本不應該死，都是設計、施工

及監工不當，甚至建築師隨便找個土木技師蓋章，才會讓房子在地震來臨時直接

倒下」3。 

 那麼究竟誰該為 921 大地震房子倒塌負責？結構技師才是真正有資格擔任

建築物的結構設計？前土木技師公會全聯會理事長魏嘉甫的一段話也嘗試回答

這個責任歸咎的問題。 

「早在 80 年時期
4，土木技師即有建物結構執業權，而在 85 年 8 月 14

日號稱『814 公報』公布之後，土木技師執業權才被剝奪，如今倒塌建物多

數均是 85 年以後結構技師獨佔簽證的結果5」。 

從前面兩位前任公會理事長的發言都可以看出對於 921 大地震建築物倒塌

在結構設計上的相互苛責，更深刻的反映出對於由土木技師、結構技師甚至建築

師任何單一方擔任既有建築物結構設計專業性的質疑，以及彼此在建築物結構設

計執業權上孰有孰無的不滿。針對存在於建築師、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三者之間

                                                       
3中國時報，1999 年 10 月 17 日。 
4筆者註：此處所指的是民國八十年。 
5聯合晚報，1999 年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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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設計上的紛爭與衝突並非是 921 大地震時才開始出現，實際上是從 1978

年《技師分科類別》年增設出結構技師此分科開始就屢見不鮮。 

回顧建築業裡的專業分工，從 1947 年公布《技師法》開始，工業技師分科

裡的建築科技師主要有土木技師與建築技師兩種。1950 年台灣省建築技師公會

成立，所有土木技師均被納入同屬於建築技師的技師公會。隨著 1971 年《建築

師法》的制訂，原先已取得土木或建築技師資格或通過建築師考試的人員可以直

接以檢覈領取建築師執照。既有的建築技師公會也改為建築師公會，原先隸屬於

該公會的土木技師便失去該會的會員資格。反觀結構技師，主要是 1978 年成為

技師分科中的一類才出現。在此之前，建築物的結構由建築師、土木技師及建築

技師6負責計算設計。結構技師的出現是把原先建築師、建築技師、土木技師彼

此重疊的執業內容獨立出來，不再成為他們專屬的執業範圍，進一步確立了彼此

之間的專業分工內容與界線。 

然而，對照結構技師的執業範圍，可以發現其長期處在與土木技師、建築技

師甚至是建築師重疊的狀態。1978 年把結構技師區分成獨立的技師分科，他所

負責的內容即包括了建築物、水壩、橋樑等公共建設結構的荷重、受力設計與研

究等。因著通過結構技師考試、取得開業證明的結構技師仍屬少數，在人數上無

法因應在面對每年建築營造簽證的龐大需求，於是當時的《建築法》7也讓承辦

的建築師或開業的土木技師、建築技師可以來負責辦理建築物的結構設計。從結

構技師的分科出現，即由非結構專業技師來暫代建築物的結構設計開始就面對爭

議不斷的情況，當中發生了建築師公會內部的分裂、對修法的遊說8、土木與結

                                                       
6  建築技師原為 1947 年的《技師法》中工業技師分科中的一項，但此項建築技師的分科已於 1978
年取消，1981 年停止建築技師的考試。隨著 1971 年《建築師法》的制訂，在建築師法通過前，

具有土木技師或建築技師資格者得不經建築師考試直接領取建築師執照。 
7  當時《建築法》第十三條規定有關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

技師負責辦理，但第十九條後段也規定「當地無專業技師者不在此限」。 
8  1984年預計修改建築師法，當時建築師公會內部一群在1965年以後取得建築師執照的建築師，

因並未具有建築技師的執照，而與公會內部其他兼有建築技師執照的建築師在修正案是否要排除

建築師可兼任建築技師執行相關建築物結構設計與研究等工作上意見相左，當時這群年輕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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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技師公會的對立、互相指責、向民意代表施壓等等，直到這個暫代的情況在

1987 年才被取消。然而，土木技師是否可以繼續從事結構設計的爭議卻未平息，

改以「土木技師可以從事 36 公尺以下建築物結構設計」的部分執業重疊而存在，

建築物結構的執業權就在就在土木技師被恢復、限期取消、有條件開放的情況下

與結構技師的執業範圍彼此重疊、模糊不清9，如圖 1‐1 所示。 

 

時間  執行結構設計行動者  說明 

圖 1‐1：建築物結構設計業務的分工變遷 

                                                                                                                                                           
師也積極動員找立法委員交涉，更甚至參加各地建築師公會理監事選舉，透過取得公會的發言權

影響修正案的修改方向（聯合報，1984 年 11 月 7 日）。 
9  這種可以兼任結構物執業的狀況，在 1987 年到 1991 年間，土木技師這項權利則被取消。但土

木技師不得處理結構物的這種情況在這四年之間也是爭議不斷，內政部與經濟部工業局內部開會

也是提到取消這樣的備註欄是不行的（經濟日報，1996 年 8 月 27 日）。直到 1991 年以後，土木

技師又可以具有和過去相同可以兼任的權利。然而，1991 年 12 月 24 日監察院的一份調查報告，

要求政府機關檢討與改善土木與結構技師之間在業務重疊的部分。結構技師公會在前立法委員丁

守中的強力支援下，要求內政部訂立了所謂的落日條款，也就是從 1996 年 4 月 19 日以後土木

技師將不得辦理建築物結構的相關業務。當面臨土木技師即將被取消這樣的權利時，引起了全國

5000 多位土木技師抗議而行政院也指示公共工程委員會負責協調，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案，而解

決方案也一直到同年 12 月底提出（經濟日報，1996 年 12 月 17 日）。整個協調過程也舉辦了建

築物結構工作權之探討」公聽會與一些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與結構技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等對外聯合聲明（謝啟大國會辦公室等，1996）。 

1977年以前

1978‐1990

1991‐1996

1996‐1999

2000年以後

建築師/建築技師/土木技
師

土木技師/建築技師/建築
師/結構技師

土木技師/結構技師

結構技師

土木技師/結構技師

無論是建築師、建築技師或土
木技師、技副都可辦理

由結構技師辦理，但土木技師
與建築技師可暫代

土木技師僅可做36 m以下，結
構技師則不受高度之限制

只有結構技師可負責辦理

恢復土木技師僅可做36 m以下，
結構技師則不受高度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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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思考改革的一般討論忽略了什麼？ 

一般人思考結構技師的出現，不外乎把「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視作為社會

發展與技術演進的必然結果。例如在 1975 年修正《建築法》要讓建築物結構設

計改由專業工業技師辦理的經濟部張光世次長在立法院的陳述： 

「由於建築技術日新月異，為了適應現代建築的要求，及建築技術的改

變，爰於第十三條的修正規定『.........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理建築師

並負連帶責任。』規定高樓建築物結構之計算與建築物各種機電設備之設計

及監造，需由專業之工業技師辦理，增定各種專業工業技師之業務及責任。」

（〈立法院公報〉，1975） 

在配合日益增多的高層現代建築與複雜的建築技術，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

分工變得是理所當然。這種對於預設了專業分工的必然性以及技術發展、建築需

要的連結，除了在一般民眾、政府官員甚至在營造業專業分工、技師制度與專業

營造組織的學術討論當中常是存而不論或是無意識的被忽略（朱午潮，1990；陳

煥榮，1998；張長海，2003）。 

在社會學的討論因著不同理論取向而對分析專業分工有不同的著重面，例如

把專業分工當作是非必然發展的結果，相反的專業與其分工已被視為是社會與政

治過程的產出，而並非是一個客觀被給定的現象。專業聲稱自己為菁英以及在他

們特權之下的社會控制，這些現象往往是被相關連到其在市場的位置與國家的制

度（Freidson，1986）。或是強調了專業組織與大學在分工的專業化過程中，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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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了與控制證照發放、工作管制和協調的國家進行交涉、協商的角色（Collins，

1990）。 

社會學的討論提供了超越常民理解專業分工的不同方向，但在台灣建築物結

構設計上的專業分工上，不同技師或建築師彼此之間卻有相似的教育訓練背景，

另一方面因著每一階段不同的專業分工、證照取得的重疊以及市場供需狀況，都

影響到下一階段對於執業範圍的重新切割問題。結構技師對於建築物結構設計的

執業範圍分劃從早期缺乏專業組織的介入到後來專業組織的動員，這些組織在專

業分工上的角色也不同於歐美由既有的行會等專業組織制訂相關的規範與分工

模式。加上專業社會學的討論大都以研究醫師、律師或者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

為原型，描繪專業可能具有的社會學意涵，進一步套用到分析其他的專業。在本

研究思考工程師為主的技術人才，這樣的套用也許會產生不同的解釋。 

同時社會學的討論裡也強調當專業知識運用在可以影響人類事務時，則必須

要透過制度才能轉化為行動。形式知識作為一種專業而存在於實作層次，其前提

條件是必須有分工制度的建立。在各種制度的互動下，才能使得專業涉及的執業

壟斷和所涉及的知識，在場域中提升至作為一種「專業」的想像。 

另一方面，此時雖然分工的制度界定了不同的專業行動者，然而，在分工的

歷史過程裡，專業行動者仍受限於前一階段的制度結構限制，形成與確保執業壟

斷實際上反應的互動下的結果，而具體呈現在專業分工制度的建立與改變。當要

瞭解在場域內專業如何被認知、專業分工的改變與機制時，則必須針對專業分工

制度的變遷、制度與不同行動者之間牽涉到複雜的動態關係進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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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如何關注在分工過程裡的「制度結構」的面向？ 

於是，在初步觀察了建築技師、建築師、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分化的歷史過

程後，面對長久以來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分工重疊、技師之間執業範圍的不確定性，

我想追問建築物結構設計等業務的專業分工如何可能？結構技師的出現在什麼

樣的社會脈絡下出現？專業分工過程裡的制度選擇邏輯與機制是什麼？執業的

壟斷又是如何產生變遷？專業象徵在變遷的過程裡，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  

為了探索這個問題，更加瞭解場域內專業分工制度的起源以及變遷，強調歷

史、時間取向特質的歷史制度論分析架構，則較能說明在時間序列的發展面向下，

建築物結構設計如何被區隔成為一種專業分工的過程以及後果，同時透過重視行

動者與制度結構互動下所產生意圖性與非意圖性的結果，都將形成不同階段處理

模式與制度的改變。因此，我使用歷史制度論的分析架構做為我研究問題的分析

工具。 

本研究發現台灣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其實是因著考量建築物日漸高

聳、高層大樓等新技術的發展，在設計上必須配合相關機電設備等進行規劃與設

計，透過重新修改《建築法》來分工，於是創造了「結構技師」此一全新的專業

分科與證照制度。然而，「結構技師」所提供的服務並非為全新創造，仍是從既

有的分工中切割出來，建立「結構技師」提供專業的服務決策其實受限於國家自

身原本組織的運作與權力分配，才產生排除其他可能而選擇特定決策的結果。同

時，雖然建立分工的制度，產生了新的專業行動者，然而專業分工的結構仍因國

家本身的限制而維持原有的樣貌。分工的改變則來自於偶發的地震災害連結至公

共安全的問題，形成了舊有分工結構的危機。不同的專業行動者如結構技師透過

已有的分工制度取得專業正當性，並強化其所提供的技術功能性與專業認知建構

的策略，迫使國家行動者面對巨大的正當性壓力，改變舊有的分工制度結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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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執業的暫代措施。 

然而，隨著分工結構的改變，舊有專業行動者在已建立的分工制度結構中改

變了所設定執業壟斷的目標，並採用制度結構內可行的不同策略如正當性的論述

或是實作的質疑來積極或消極抵制新行動者所推動的改變。當分工制度結構內新

舊行動者的衝突越來越大，影響國家行動者的運作目標，迫使國家行動者改變自

身的特質，成立兼具主管與事業的權責單位「公共工程委員會」，再次調整執業

壟斷的範圍，以符合國家行動者運作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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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架構 

過去台灣的學術討論中對於建築物結構設計分工的討論，大都只侷限在營建

類相關研究所的研究範疇。這些研究不是預設了專業具有一定的本質與形式知識，

分工的問題是來自制度本身的矛盾提出修改的建議，或是僅從利益團體間不同的

交涉來來歸因專業分工的形成。社會學的討論則提供不同的看法，從專業作為一

種具有特定利他傾向的群體，或權力論認為專業則是透過不同的權力競逐、與國

家的協議等過程所形成，以及重新檢視專業在國家、專業社群間以及社會內外部

關係下所形塑出的改變。 

所以在本章中我將爬梳整理了台灣建築專業分工的學術討論與反省，並且也

整理關於證照制度的相關論文，提出這些研究中的侷限與問題。其次我將分析、

比較在專業社會學範疇裡不同的理論觀點，譬如特質論、權力論、與關係論，而

說明為何選擇以歷史制度的理論角度來建構整個研究問題的架構，以及本文後續

的章節安排。 

第一節  對於台灣建築專業分工的學術討論與反省 

1. 營建業自身對於專業分工反省與修正 

既有針對建築專業的學術討論，大多是來自於營建研究所或是建築研究所的

學術論文或期刊，而其中最早處理建築業結構設計分工的有朱午潮的碩士論文

〈建築師與結構技師關係之研究‐以職責劃分觀點分析〉。該篇論文整理了當時台

灣建築師與結構技師兩者間職責劃分上的關係，透過了建築師的觀點來分析其與

結構技師相關業務部份的重疊現象（朱午潮，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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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分析裡，建築師在社會專業分工的潮流影響下，因設計與監造角色的

重疊，而與負責簽證的專業技師間關係密切卻不明確，兩者既是雇傭關係卻又存

在著專業檢核的對立，實際執行業務時常有窒礙難行的狀況出現。 

但同時他的研究卻預設了結構技師與建築師在「專業本質」上各自擁有獨特

性，以就是他們彼此在各自的執業範圍內應該要具有其專業自主性，因此實際因

執業範圍重疊而彼此妥協的合作狀況應該被改善。針對執業範圍的模糊不清與重

疊，在他的研究結果中認為：建築的相關法令規章應該配合時代需求，進一步來

對兩者的執業範圍加以調整。 

如果照著他的研究結果來思考，似乎顯示結構技師與建築師的專業分工內容

可以忽略其所預設兩者之間各自的專業本質的前提下，配合時代需要進一步改變

彼此執業的內容與範圍。除此之外，「時代的需求」變成存而不論的地方，所指

的究竟是市場上供給需求的動態關係，還是一個相對客觀的技術與專業分化需求？

在此檢討兩者之間的職責劃分，配合「時代的需求」是否意味著分工是朝著越來

越細緻化的不可逆狀態，抑或可能朝著更單一且一致的分工狀態？ 

  另外一篇相關的討論則是陳煥榮在其〈從公共工程面探討技師制度之改善策

略〉的論文中，嘗試從實務面來檢討技師制度下的專業分工，分別討論了技師的

分科、執業範圍、執業方式與監督管理等問題。透過瞭解這些問題以及比較國內

外的技師制度，作者嘗試從制度面（法律的修正）或實務面（執業方式的改變等）

來加以改善技師制度（陳煥榮，1998）。在這篇研究中，專業技師仍被預設為具

有一定的專業能力與特質，卻未思考到其所預設的專業能力與執業範圍之間可能

存在的連結關係，同時也忽略到技師制度在專業分工歷史裡所浮現的執業重疊、

專業衝突與建構過程。 

其他的文章例如，張長海在其〈實施專業營造業設置專業技師制度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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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文中思考營造業法如何落實專業技師執業（張長海，2003）。然而並不能僅

從效率來加以思考原因與改進的方法，不能落實的原因有可能是反映了營造業裡

專業分工當中長久以來的借牌文化與專業衝突，所以必須重新回到專業分工的歷

史過程與社會脈絡來加以分析。 

  從這些針對建築業的學術討論中可以發現，由於研究者本身建築或營建管理

的理論教育與訓練背景，使得當他們在思考建築物結構的設計分工上，往往將焦

點集中在現行制度面的反省，或是如何有效率或改善、落實專業分工，其研究預

設了專業分工皆有其專業本質與能力，卻忽略了專業能力的宣稱與分工彼此連結

的特定社會脈絡，也往往較不易注意到歷史發展下，執業內容變遷可能所隱含在

政治、社會、文化互動過程裡的動態關係。 

2. 證照制度的相關論文 

建築業裡的專業分工一直跟證照制度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透過領有執照的

建築師，加上不同的專業技師層層的簽證，讓不同的專業分工如設計、施工、監

造等得以實踐。證照制度除了包含資格檢定、考核等外，同時也規範了各自專業

的分工、執業範圍，如技師法規定了土木、結構技師等專業工業技師的分科與分

工、建築師法則規定了建築師應具備的資格與相關職責。這些證照制度創造出了

不同的專業技師與職業區隔，例如行政院會同考試院新增了結構技師的技師分科

與專業證照後，創造出專門處理結構設計等業務的結構技師。 

討論專業分工，因此就不能忽略創造、規範與區隔分工的證照制度。整理

台灣既有針對證照制度與專業分工的社會學討論，大都集中在社會工作的專業化、

專業能力的確立、專業認同如何形塑與其職業生涯等面向（楊玫瑩，1997；吳勻

琦，1994；徐楓雁，2002；廖靜薇，2003；杜瑛秋，2004）。既有的社會學相關

於建築業專業分工的研究，如賴麗芳在其論文〈建築師證照制與借牌文化〉中反

省為何在實作的層次裡會出現與制度背道而馳的借牌文化。她認為建築師證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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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實作在台灣發生失衡的現象，以致於衍生了所謂借牌文化。借牌在此作為傳

統實作者（未取得執業證照）為維持其生存、專業自主性的方法，建築師的證照

制度在實作上只有形式理性而無實質理性（賴麗芳，2001）。 

從賴麗芳的論文中可以解釋在實踐的層次上，截然不同於制度理性的借牌文

化可能因著當下的社會脈絡、既有的分工結構等，而讓制度理性與實作之間存在

著衝突甚至是矛盾的關係，這樣的解釋挑戰了把焦點集中在制度面的反省，想透

過制度設計來有效改善、落實專業分工的研究。然而，既有的社會脈絡與分工結

構固然會影響制度的實踐，但不可否認地，制度的實踐卻也可能改變下一階段行

動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其他討論建築業證照制度的論文，不同於以專業技師證照為討論的對象，黃

涵玫則是針對現行技術士證照制度與建築業之間的關係加以整理，強調技術士技

能檢定的職類劃分必須符合業界需求，技能培育的職類也應能與技能檢定職類配

合，同時訂定相關就業保障之規定的修正建議（黃涵玫，2001）。她的討論中雖

然不同於過去以高階的專業技師為研究對象，但其所觀察的卻是建築業最基層的

專業分工，指出唯有把市場需求、技能培訓和政府管制等概念連結在一起，才有

可能有效率地實踐技術士證照制度下的專業分工。然而雖然把市場—國家、教

育—知識的概念帶入了討論，但這些概念間的關係是處於靜態甚至是理想式一對

一的存在，即便有了制度的跨國比較，仍然擺脫不了追求效率與執行的理性思考，

忽略了歷史變遷中專業分工的特定社會脈絡，另一方面也忽略專業組織在專業分

工制度建制上的影響。 

其他的討論例如林振民從專業證照管制出發，討論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照

管制所牽涉到政治過程之運作重新架構一個職業證照管制的理論模式（林振民，

1998）。但其討論僅侷限在不同利益團體間的政治運作過程，從利益交換的角度

來思考證照制度的建構，公眾利益的考量在此化為「交易成本」成為管制供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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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模式的意識型態。 

從前述這些對於建築業證照制度的討論，各自切入不同的分析觀點來討論存

在於建築業裡的專業分工，包括了從市場‐國家/教育‐知識之間的連帶關係，或是

從專業組織、利益團體的政治運作，甚至是從制度實踐與文化衝突來解釋專業分

工的問題。觀察建築業裡對於結構物設計等範圍的專業分工歷史，則會發現前述

的單一分析觀點是無法充分解釋在制度修改、分工實踐上，執業範圍的反覆重疊

與相關專業建構的過程。如早期因結構技師人數不足，其執業內容可以被其他技

師暫代的情況。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也難以回答在建築結構設計分工的證照簽證制

度層次上就預先存在的矛盾與衝突。例如，擁有結構技師證照的建築師，雖通過

結構設計專業能力的檢定，取得證照，但卻也僅能選擇單一身份－建築師或結構

技師執業。所以要了解這些矛盾與衝突為何存在，以及解決之道，就必須會歸制

度產生與變遷的特定歷史脈絡來討論。 

討論證照制度的變遷的過程與專業分工的特定歷史脈絡，得先要重新反省專

業分工之於社會的意義，以及國家在職業界定與專業分工上可能扮演的角色關係，

同時也必須考慮專業組織可能具有不同於一般市場組織的性質與特徵，透過社會

學理論重新建構專業分工歷史裡的動態過程。 

第二節  西方對於專業社會學的討論 

閱讀既有西方社會學的理論，不免發現職業長期以來都是其所注目的焦點，

而職業所牽涉的討論面向包含了階級與階層、認同、社會流動、性別研究、政治

參與及態度、社會網絡等等。一旦直接涉及了討論職業類屬的問題，使用「專業」

的概念來分析在現代化社會當中的職業分化現象從五０年代以後廣泛的為社會

學家所使用，例如研究律師、醫師以及建築師等職業的討論（Dingwall 等，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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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九０年代以後，在社會學研究裡以專業做為主題的論文逐漸減少，反映出

以職業與工作為分析內容的主題在社會學可能是越來越不受重視，突顯出整個研

究典範的轉移：從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到行動立基（action‐base）的理

論建構，因此也說明了社會學所研究中心的主題朝向多元化（multi‐centred）的

發展（Macdonald，1995）。以專業為主題研究趨勢的移動，反應了對於專業的提

問方式的改變：從職業分類裡討論「專業在社會秩序中扮演什麼角色？」到「專

業如何使個人在社會上獲取相對優勢的地位？」。 

提問方式的改變也使得分析的內容從討論專業知識擁有者的本質特殊性與

社會功能外，轉變為關注專業知識的擁有者如何透過制度的建立以壟斷他們所擁

有的知識，更進一步建立服務（services）的壟斷，透過利用排除（exclusion）與

社會閉鎖（social  closure）的機制來建立與維持一個特殊的團體界線，畫出界線

內外兩邊專業／外行的二元對立關係。例如 Larson 以專業計畫（professional 

project）此概念分析科學知識場域排他的研究（1977），以及利用此理論取向在

於社會階層化的研究等。 

在其他討論專業的文章，像是透過比較研究來瞭解專業如何發展，並且透過

國家以及政治文化來解釋變異性的產生，回應與提出對專業計畫概念分析的效度

和跨文化分析的質疑。進一步思考到知識與服務的壟斷必定與國家的動態合作有

關，以至於國家與國家間不同的社會可能會有不同的樣貌。所以這些學者們檢驗

專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特別著重在於其「管制協議」（regulative bargain）的本

質。例如 Collins 提出了「盎格魯」（Anglo）與「大陸」（Continental）兩種專業

化的職業發展模式，指出說明造成兩種發展的不同最重要的即是在國家所扮演的

角色。盎格魯的發展模式，例如美國，其專業化過程是專業組織與大學投入與國

家進行交涉，此時國家負責控制了證照的發放、任命、鑑定與工作的安排、協調

等。相較之下，以歐洲的民族國家為代表的大陸模式則是以國家科層官僚（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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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cy）扮演操作證照化與管控過程的主要角色（Collins，1990）。 

還有一些討論則著重在專業性與性別的關係，他們注意到在專業計畫裡家父

長權利的運作，理解在專業團體裡對於女性會員不友善的現象，同時也把專業視

作為性別化的結果。例如在看護專業職業（caring and nursing professions）中，

強調女性角色與特質做為一種專業展現，並且對於看護專業以性別化的方式吸納

女性而排除男性進入的可能（Abbott 與 Wallace，1990；Witz，1992）。然而本研

究著重在探討社會結構與行動者之間在特定社會脈絡的動態關係，所以我想先爬

梳整理專業社會學裡不同時期的研究典範。 

1. 特質論的本質說 

討論專業的分析在早期結構功能論的理論取向之下，研究者大多從「專業者」

本身可能所具有的特質著手，研究其知識特質、利他取向等等，把專業者當成一

種本質上為一個特定社會階級或職業類屬。在這個研究取徑當中，專業的分工與

職業的分化是和現代化的過程緊密結合，往往被研究者預設為一種必然的社會趨

勢。例如 Parsons 認為專業的發展實際上是來自於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科層化過

程，這些專業菁英透過科層化而水平式地與專業組織、其他菁英們加以連結，具

有一定程度的權威與自主性。Parsons 甚至認為這些專業者與專業組織在社會結

構的意義上，稀釋了市場與科層組織對於社會結構的重要性。同時因專業者在其

服務、生產上的利他取向，使得專業化的結果將把 Marx 的夢想與 Weber 的夢魘

變成謊言，消弭了階級衝突以及理性牢籠的可能性（Parsons，1968、1971）。 

在 Parsons 的討論裡，專業者雖分散在不同的職業範疇，卻有相同的利他取

向與自主性，這樣的觀點化約了存在不同職業範疇間專業可能包含的差異性，如

此差異性可能把原先他所期待專業者與組織做為解決、減少階級衝突的功能消弭

殆盡。而他的後繼者也延續著 Parsons 對於專業者的想像，企圖為著不斷變遷的

社會去描繪出專業者的輪廓，除了同質化了專業者在不同範疇內的差異，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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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了專業者在同一範疇內可能存在的歧異性，而陷入一種意識型態（ideology）

式的靜態想像，難以看到在實際生活實踐層次中，因著這些差異性在歷史發展脈

絡下可能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忽略了在勞動過程中以專業區分出的專業

者與外行之間的動態衝突。為了避免專業的本質建構，權力論的分析取向則採取

不同的方法，從歷史的過程裡重新觀看各個行動者對於專業的建構與分工。 

2. 權力論的分析取向 

相對於特質論的「權力論」研究取向於 1970 年代興起，把特定職業分工的

分類、專業的分工被當成是某些知識的擁有者透過個人或集體在各種制度上爭取

「專業壟斷」過程的結果，因此把焦點著重在職業分工的專業化如何可能。主要

是透過 Weberian 的分析傳統，利用排除（exclusion）與社會閉鎖（social closure）

的機制來建立與維持一個特殊的團體界線。 

Larson 在 1977 年首先使用專業計畫的概念分析醫療專業（medicine 

professions），而他的討論也是以權力論觀點分析專業的模式中最具代表之一。

他認為專業性與專業主義透過與科層制的結盟，個人可獨立於專業組織而成為取

得專業地位的基本單位，明顯地與特質論者認為專業主義做為反抗科層制的工具

有所不同。在他的分析裡專業者仍然在生產關係上從屬於他所服務的公司，並非

直接地面對客戶，相對的其自主性被非如特質論者所宣稱那般的具有權威與自由，

但 Larson 所指的這種情況，應該特別適用在討論工程師做為專業的情況，而並

非普遍適用於所有的職業範疇。 

專業計畫的分析關注在特定知識成為特定團體所壟斷，以及因此衍生出使得

特定服務可以被壟斷。當使用這個分析概念時，必須要回到歷史的發展脈絡來觀

看某一個專業的起源，以及壟斷如何可能。在歷史發展過程裡，國家以及專業者

之間往往透過建立管制協議（regulative bargain），專業者與組織肩負起特定責任，

而取得國家保障其特定服務的壟斷—管轄權（jurisdiction），這個責任也即是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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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1982）所提到的一種權責區分的歸咎系統（blaming  system）10，例如

證照制度的層層簽證、負責，以及證照可以執業的工作項目等。 

在生產關係上專業者透過專業計畫的建構來使得自己成為特定服務的提供

者，相較於此，對於被排除在專業計畫之外的原先服務提供者（被歸入非專業甚

至是非法），是否存在著可能的反抗或是交涉，以至於使得既有的結構得以在新

的制度環境裡取得新的延續？如同，因為市場需求考量下得以取得暫代執業方式

的土木、建築技師甚至是建築師。這些被排除在專業計畫外的「非專業者」，其

所發生的交涉與反抗往往都是從實作層次的考量，如市場運作裡開展，權力論的

討論卻只能在制度形式（國家制度的建構與保障）上建構出專業者的優勢以及壟

斷，卻未討論到作為「非專業者」的行動者可能透過實作層次裡的交涉而使得制

度結構得以做出妥協、甚至是改變。這些不同行動者交涉抑或反抗的過程分析，

則得從關係論的角度去思考專業與「非專業者」（外行）的行動者在權力結構之

間的關係與互動。 

3. 關係論的分析取向 

關係論的分析取向即是嘗試把問題區分成非專業（外部）與專業（內部）關

係分析，注意到不同結構之間可能的相互影響。在非與專業內容直接相關的外部

結構中，討論的焦點是在國家與社會兩個概念，並且分別處理兩者在與職業分工

上可能的關係為何？例如國家如何透過制度建立新的職業範疇，進一步影響既有

的社會結構，而既有的結構又如何對國家所建立的職業範疇進行反饋。在實證的

研究當中，例如 Collins（1990）把國家角色置放在分析的核心，處理了國家與專

業組織、大學的關係，來探討一個專業得以開展的過程。 

然而，國家以制度建立新的職業範疇並非真空地產生，必定在制度建立時的

                                                       
10  Douglas 所提的歸咎系統即是指為著受災者所承受的災害找到可能得元凶，同時也能夠發展新

的社會責任命題以削減災害對於社會整體所產生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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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時空社會脈絡下，受到制度建立前既有結構的影響而產生。而在新的分工制

度產生時，也將重新塑造整個結構而影響下一階段分工制度的發展與變遷。例如

國家透過建立新的技師分科來建立「結構技師」此新的職業類屬，必定受限於原

先存在於建築生產場域內的分工制度結構，而使得結構技師與其他專業行動者之

間呈現特定的模式。 

在內部方面，討論直接相關於專業工作的部分，即回到專業人員執業過程內

部來呈現專業分工的問題，也就是回到實作的層次來思考。例如 Freidson（1986）

描述了專業在取得國家認可的專業證照、科層程序的執業證照、教育制度鑑定的

過程裡，展現了專業不光只是透過這些正式或類似法律的程序，取得了在市場以

及組織當中各式各樣的保護位置，同時這個過程當中也引介了在大多數專業當中

一個批判性的內在差異，也就是專業內部在實作者（practioners）、老師／研究者、

和管理者等不同類型的差異。 

在 Freidson 討論裡，認為理性化的形式知識（formal  knowledge）僅留存於

學術的討論裡，但是當專業知識運用在可以影響人類事務時，則必須要透過制度

才能轉化為行動。「結構設計」的形式知識作為一種專業而存在於實作層次，其

前提條件是必須有制度的建立。在各種制度的互動下，才能使得結構設計業務和

所涉及的知識，可以在建築生產的場域中提升至作為一種「專業」的想像。 

Freidson 提出了一些對於權力論的修正，認為把專業的工作以及特權都視作

為一種掠奪性的壟斷，實際上可能是意識型態或情感附加在研究之上去分析這些

改變。於是他用另一種較為除罪化的態度來觀看專業，而不再只是批判原先從功

能論角度觀看專業的方法，進一步的他從專業的內/外部關係認為：專業是被整

合在它自己所強調的—包含了把知識轉化到實踐、在工作環境中的自主性、去保

護自身在市場中的利基，以及最終專業位置和在政治經濟當中擁有的特權所帶來

的政治特徵。 



20 
 

比較關係論的分析取向，可以發現其思考的理論典範是深受 Bourdieu 對於

使用「場域」（fields）等概念討論分類的影響。Bourdieu 在研究區辨（distinction）

之後，以場域的概念來說明對於存在於結構與行動者之間的可能關係，以及這樣

的關係透過了象徵資本的運作，如何建立了（例如階級等）由分析概念出發、分

類而產生的不同群體（Bourdieu，1989）。對他來說： 

專業的概念是一種社會產物，背後是一種群體建構的歷史性工作，是群

體表象，以這一群體為研究對象的所謂科學本身，就被暗中塞進了這種群體

表象。一旦不再從這種群體表象來觀看專業這個概念，而是著重在生產這個

概念所必須的聚類工作與符號強加過程，即是把它看成一個場域—一個具有

結構並充斥著各種社會力量與鬥爭的空間。那麼一切都不一樣了，而且也複

雜多了（Bourdieu，1992:367）。 

在他所討論分析專業所存在的社會實體，包含了個別的行動者，以及行動者

之間所形成的社會空間結構11。這個空間結構一方面限制了行動者再現的可能形

式，另一方面行動者本身的再現又形塑了結構慣習，而慣習（habitus）等概念正

是扮演了串連起行動者與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而它所指涉的是透過認知和價值

衡量的實踐架構體系，也就是持續「經驗」一個社會位置所需要的認知和評價結

構。 

在 Bourdieu 的討論中，建立了以象徵資本與衝突對於分類等區辨的理論，

動態化這些分類、區辨是在不斷持續的象徵衝突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而在以社

會空間位置不同的觀點，來看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間甚至是不同的社會空間

結構，更可以理解因著位置上的不同，掌握了不同的象徵資本，而使得行動者與

                                                       
11  所謂的社會結構，對Bourdieu而言是種個別行動者彼此在不同的位置所形成的社會空間結構，

行動者之間由於社會空間上的親近性而可能會有類似或相同的再現或權力。「階級」的分析概念

正是把這些在空間上有親近性的個人化分成一個群體，但往往這個分析概念的使用也產生了讓我

們認為這些是他們本質上所產生的差異，而忽略或隱藏了可能在空間位置上的關係（1992）。筆

者認為無論是特質論或權力論的分析取向都可能發生了 Bourdieu 所提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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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辨之間互相影響，同時這些行動者在實作的層次認知察覺或是解釋與實踐。 

如果採用類似於 Bourdieu 以關係性的思考來看專業，跳脫專業是來自本質

上的差異，而把「專業」單單視作為一種職業或群體分類方式，更可以看出「專

業」是在一個歷史的象徵衝突過程當中，透過不同社會空間位置的代言人（或群

體），利用所擁有的象徵資本—證照符碼來彼此競逐，而對於「專業」進行一種

認知上的象徵建構。當中包含了誰來定義「專業為何」，誰可以代表「專業」發

言，專業象徵是如何制度性的延續（透過國家或專業組織），以及在實作的層次

上所可能產生的交涉與認知等。把專業當成一個人工的產品而非是一個普遍、自

我證陳的分類概念，從其指涉能力的壟斷，重新以非本質論或權力論式的角度觀

察，置放在對應實際專業分工的變遷與實作之上，也才能瞭解在社會空間結構上，

專業／外行兩種二元對立的空間位置如何動態性的存在與互動，甚至是以辯證關

係來消弭當中可能產生的衝突。 

然而，在建築業專業分工的歷史過程裡，形成與確保執業壟斷實際上反應的

是場域內各行動者如建築師與技師、公會、立法委員、以及技術官僚等政治菁英

互動下的結果，而具體呈現在專業分工制度的建立與改變。當要瞭解在場域內專

業如何被認知、專業分工的改變與機制時，則必須針對專業分工制度的變遷、制

度與不同行動者之間牽涉到複雜的動態關係進行解析。 

為了更加瞭解場域內專業分工制度如何形成以及變遷，具有歷史、時間取向

特質的歷史制度論分析架構，則能說明在時間序列的發展面向下，結構設計如何

被區隔成為一種專業分工的過程以及後果，同時透過重視行動者與制度結構互動

下所產生意圖性與非意圖性的結果，都將形成不同階段處理模式與制度的改變

（Hall & Taylor，1996）。因此，歷史制度論的分析架構將較適合作為回答我研究

問題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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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歷史制度論的分析架構 

採用歷史制度論分析取向的學者在研究對象上，主要從「時間序列」

（temporal order）的角度切入，以「歷史機遇」（historical contingency）和既有

的制度選擇互動下所產生的討論為主，包括了制度的起源與變遷，以及制度所產

生的認知理念與制度結構如何規範行動者間的互動與行動。歷史被認為是一個接

一個的事件開展在「時間序列」的過程，而「時間序列」所強調即是在這些事件

發展的時間順序。而制度作為特定時間序列中的行動選擇，如何受限於過去既有

的制度選擇所設下的條件，卻又同時產生了對於後續選擇的限制條件，此即為歷

史制度論分析取向學者所提出的「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概念。行動

者的行動可能強化了制度的持續性，但也可能讓制度因此產生徹底改變的效果，

而讓下ㄧ階段的行動條件被改變。針對這樣的研究假設，歷史制度論以「路徑依

賴」的分析概念來嘗試把歷史發展中各個階段的制度選擇與行動者的行動串連在

一起，讓制度的起源與變遷能夠找到可能的因果解釋與機制。 

1. 路徑依賴的概念 

路徑依賴可以區分成初始的「重大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以及後

續的「政策反饋」（policy feedback）兩個部分來加以探討（Thelen，1999）。在

討論重大關鍵時刻時，行動者是處在有多重方案選擇的情況，同時當行動者選擇

特定的方案後，制度本身的慣性（inertia）將扮演決定性的角色，限制後續事件

的可能發展（Mahoney，2000）。因著行動者選擇了特定的方案之後，制度所形

成的慣性造成越難重返當初沒被選擇的其他方案。這也是歷史制度論的學者討論

重大關鍵時刻時，常把在此時所做的行動選擇當成是路徑依賴的分析起點。面對

如何解釋行動者在重大關鍵時刻時選擇特定的方案，歷史制度論的學者以「歷史

機遇」來說明非理論所能解釋的選擇，但機遇並不等同於偶然，行動者並非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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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幾個選項間做決策，研究者仍是可試圖從行動者所處的環境脈絡來解釋其行

動選擇的背後原因（Thelen，1999）。 

然而，處理制度變遷的問題時，歷史制度論的學者認為既有的制度安排，引

發了行動者特定的行動反應，但反應的行動條件則是受限於既存的制度結構。這

並非意味著既有制度本身的慣性無法被改變，而是在行動之下，可能維持了基本

的結構特質而做局部的變遷。 

Thelen和Steinmo（1992）認為造成制度變遷的來源有四種：第一，社會經

濟或政治的脈絡產生巨大變化，而造成改變制度的情境出現；第二，在不斷變遷

的社會經濟脈絡中政治權力的抗衡，造成新的行動者透過既存的制度去追求其目

標；第三則是當外在的改變，造成舊行動者在既有制度中設定的目標或策略改變，

舊行動者將會調整策略以適應改變；最後一種則是政治行動者也會調整策略以順

應制度改變，尤其是此種制度改變可能造成制度的崩潰，然而也可能是在既有制

度的限制下逐漸改變。 

這些逐漸的改變說明了路徑依賴的結果，但仍有可能在制度面臨的某種危機

下，造成制度持續再製的機制被破壞，而導致制度的根本結構變遷。危機的發生

主要來自於制度內部既存的矛盾衝突特質（柯志明，2001）或是外在環境的改變

（Ikenberry，1988）。使用路徑依賴的概念來分析，除了凸顯歷史的重要性，最

重要的仍是要找出制度變遷的因果機制，例如當制度模式建立後，將形成塑造長

期下來成為一套世界觀或認知，使得制度的變遷朝向自我增強的方向，限制行動

者選擇其他方案的可能性（Mahoney，2000）。 

在制度演進的不同特定選擇點，行動者能夠影響事件後果的能力，其實還受

到制度所依存的環境脈絡因素所影響；其中，一個重大的環境因素，是政策決定

所座落的政體結構（polity）。此處所講的政體結構指的是：國家機關、政黨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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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構成的政治社會，以及社會團體所構成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ty），在這三個領

域的特定安排與關係所形成的整體結構（Skocpol，1992）。 

在建築業結構設計的專業化過程裡指涉的制度與制度結構，主要指界定不同

行動者在執業上針對提供特定服務的考試制度與執業的管理政策，這包括了行動

者的界定（專業能力的檢定）、該怎麼專業分工（執業範圍與執業程序的規定）

等。這些制度或政策的制定與改變，往往透過處在政體結構中的國家機關行動才

得以發生。所以，政體結構本身特質的差異，將影響國家機關具有不同的利益、

能力以及行動的傾向（Skocpol，1992）。 

建築業的專業分工其實最早僅是由建築師（土木技師、建築技師的通稱）一

人擔任建築物設計、監造等角色，制度上形成的專業分工並不明確。隨著《建築

法》、《建築師法》的制定、《技師法》的修改等，而形成了建築物結構設計等業

務的專業分工，甚至創造了新的行動者—結構技師作為新的技師分科。分析此項

分工的制度起源，以其特定時空背景與政體結構下，嘗試解釋在重大的關鍵時刻，

何種「偶然」性造成了行動者選擇了創造新的技師分科—結構技師，而非以既有

的技師分科—土木或建築科，作為解決「建築物結構」專業分工問題的決策。 

在後續的階段裡，非預期因素或偶發性因素對分工制度所產生的改變作用，

以及制度變遷過程中隨著政體結構的改變，而造成行動者間的權力不對等關係，

而這些如何提供了行動者選擇的空間，卻又限制了後續分工的可能性。因此我將

透過歷史制度論的分析架構，將建築生產場域內建築物結構的分工區分成兩個階

段：結構設計從建築師切割到專業技師的階段以及土木與結構技師執業重疊的階

段，嘗試解釋現今結構設計專業分工制度何以成形與變遷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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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文的研究架構 

在接下來的第三章，我將討論的是建築業結構設計分工制度的起源，1970

年制定《建築法》與《建築師法》到 1990 年末。討論的方向是建築物結構設計

的專業分工是在何種偶然情況下建立的？主要的行動者包含國家行動者如何受

限於自身組織與運作對立，選擇了特定的制度形式—建立結構技師做為新的技師

分科，如何在體系分立、事權分散的政體結構中形成分工的制度結構，從而影響

了舊有行動者的行動選擇。新的專業行動者—結構技師則透過不同的策略運用，

加上影響專業分工結構的制度危機出現，而使得原有的分工結構無法持續，而邁

入下一階段新的專業分工實作。 

而在第四章的內容裡，我將處理的問題是專業分工制度的再製過程與其衍生

的行動。第一，在體系分立、事權分散的政體結構中，分工制度自我增強的機制，

不同的專業組織（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如何在當中扮演正當性、功能性、權

力的角色。第二，則是制度危機的出現。由於制度內生的因素，透過經驗則可暫

代的邏輯、及建築師委託辦理過程中借牌的發生等狀況，當遇上了 1986 年、1999

年大地震造成的傷亡與檢討聲中，威脅政治菁英必須解決專業分工制度的矛盾與

弊病。1987 年刪除執業範圍可暫代的備註說明，爾後 1991 年公佈新的執業範圍，

而到 1999 年最終確立結構物設計的專業分工。在這當中隨著制度危機的出現，

分工制度的自我增強機制出現了正當性的模糊，使得不同行動者之間的關係轉變，

而在危機脈絡下的決策過程，導致最終容許部分執業重疊的專業分工體制得以建

立。 

最後，我在第五章將總結前面不同階段的討論，整理出存在於結構設計專業

分工制度裡的因果機制如何因著國家行動者做為政治決策者，如何因自身組織與

權力的限制，在不同階段中扮演管制協商的角色。同時反省研究的限制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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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後續相關延伸主題的可能。期盼透過瞭解這樣的因果機制，能有助於比較不

同專業之間分工過程中制度建構與變遷的差異，能補足在專業社會學鮮少針對工

程師等技術人員的討論，並且針對建築業的專業分工討論提出以社會學出發的不

一樣觀點。 

第五節  研究資料收集 

因著本研究主要在於建築業裡建築物結構設計等業務專業分工治過程的探

討，將此專業分工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區分成三個階段，而比較在不同階段下制度

選擇所包含的因果機制與邏輯，所以我必須收集從1970年以前、1971年到到2000

年在建築業裡的專業分工，同時在從中將建築物的結構設計等業務抽離出來作為

分析研究的對象。這包含了幾個方面的資料，例如證照/執照制度的演變、專業

分工、立法的討論、不同階段建築市場的狀況等，所以我必須從幾方面來收集這

些研究資料： 

1. 政府出版品或公告：由於建構出分工制度結構的主要制度如《技師法》、《建

築法》、《建築師法》等屬於全國性法令，需透過立法院的討論、三讀通過，

同時由總統府公告實施。因此，我收集這些制度立法、修法過程中的委員會

討論、院會記錄如《立法院公報》等來加以分析，瞭解政治菁英與技術官僚

在何種決策場域中做出特定的行動選擇。 

2. 報紙資料：透過報紙資料的整理，將有助於瞭解制度修改過程的社會背景、

發展經過以及不同行動者之間的主張。所以，我收集了從 1930 年到 2000 年

對於建築業分工、證照以及執業等相關討論的新聞報導，以作為還原當時社

會脈絡的資料來源。 



27 
 

第三章  建築師—專業技師分工的推動(1978~1987) 

台灣的建築業起源於中國的工匠文化、歷經日本殖民，直到國民政府時期是

一段逐漸邁入現代化的分工過程，包括了工作開始細分、工程需有清楚的圖說、

契約等，並且需要有官方認可的專業人員參與設計與施工，而非僅由民間傳統的

工匠司傅來負責。官方認可的專業人員對於建築的意義並非僅是建築知識上的運

用與管理，同時也是建築的代理人。 

國民政府來台後，除了讓原本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官方認可建築代理人納入管

理之外，也透過考試體系來考選新的建築專業人員。此時建築的代理人，即是統

稱為「建築師」的建築技師、土木技師。「建築師」的資格與權責等則是透過《技

師法》與行政命令層級的《建築師管理規則》來加以規範，直到 1971 年頒佈了

《建築師法》才讓建築師有了明確的法源，以高於技師的地位來擔任建築物設計

與監造的角色。 

然而，1975 年修正了《建築師法》，「建築物的結構與設備」被認定為建築

師所不能負責的項目，必須委由專業技師來加以辦理。從此，即讓「建築物結構」

該由誰作成為專業分工的論戰主題。1978 年結構技師成為新的技師分科，並同

時宣布建築技師、土木技師可暫代其職務，一直到 1987 年取消。「暫代」使得分

工在制度面與實作面上出現矛盾，而使得建築物結構設計的部分並未實際展開分

工。同時，專業行動者如建築師團體出現了內部的衝突，並同時與立法團體交涉

而來取得利益的平等。而新的專業行動者—結構技師則透過不同的策略運用，加

上影響專業分工結構的制度危機出現，而使得原有的分工結構無法持續，而邁入

下一階段新的專業分工實作。 

在第一節，我討論將建築物的結構為什麼會在建築師的執業過程，被認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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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特殊的專業而被抽離出來，而需要讓具有專業能力的特定技師來負責，我認

為其實為一個歷史偶然。在成立新的技師分科後，國家行動者（如行政院等政府

組織）預期以考試體系來產生的結構技師人力將無法立即滿足市場上的需要。在

考量結構技師的執業範圍，原本即是從建築技師與土木技師被認定的執業範圍中

抽離出來，所以讓原本就有執業經驗的土木技師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結構技師執

行業務。 

而於第二節中，我將討論暫代的情況而使得落實在實作面的舊有分工結構得

以繼續維持運作。另一方面，專業分工制度的建立，產生了新的專業行動者—結

構技師，而這個新的行動者與另外既存的行動者，因人數不足與執業的暫代反而

較少發生專業分工上所產生的立即交涉與反抗。然而，另一專業行動者—建築師

內部卻因考選上的差異，使得內部因專業分工的制度而產生衝突。 

接著我將於第三節中討論影響專業分工制度持續的危機。隨著地震發生所產

生的公共安全議題，促使政治菁英（包含國家行動者、立法團體）必須反省專業

分工沒有落實在實作上的問題，迫使在1987年取消了結構技師可被暫代的規定，

並研擬如何落實到實作層次。 

第一節  歷史的偶然—結構技師的出現 

在傳統工匠建築文化裡，一般傳統建築營造過程是透過許多工種的分工協力

合作完成，如木匠、泥作等司傅的投入。然而，因建築的整體結構與設計主要以

木作為主，所以較重要的建築通常是由一組木匠司傅為主，也就是以大木匠司傅，

通稱為「大工師」，率領營造團隊來完成建築的設計到施工。大工師透過繪製設

計草圖、側樣來完成整體木頭構建的形狀，再交由其他司傅來分別施工，掌握整

個建築的結構而指導著整個建築組織的合作施工（葉乃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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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5 年（明治 28 年）日本殖民者來到台灣以後，把日本推行的「請負制

度」原封不動，橫的移植到當時的台灣建築體系，衝擊了原先以實作經驗的大木

匠師為首的建築生產模式。此時在台灣所推行的「請負制度」，即是透過「契約

化」的制度建立，將不同機構與專業之間做分疏，化為獨立的個體，在理性計算

下藉由契約條例來規範與保障彼此的權益與責任分配，於是將建築設計與營建施

工的過程分離。 

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建築生產模式是以現場監督者為中心的模式，而隨著請

負制度的發展，以理性邏輯、制度來規範的建築生產模式造就了一批新興職能，

這批新興職能即是發展為官方所認可的「建築師」。這些官方認可的建築師大都

在政府機構的營繕課任職，專門處理在日本殖民時期最大宗的建築生產—官方委

託的公共建設與工程（徐新堯，2006）。在建築生產的過程裡，建築師對於建築

的意義並非僅是建築知識上的運用與管理，同時也是建築的代理人。建築師必須

具有建築專業的知識，熟悉建築生產過程中的每個環節，以致於可以擔任建築的

設計與建造的溝通與協調。 

同一時期在中國的國民政府也推行在建築等工程設立相關官方認可的專業

技師制度，透過這些官方認可的專業技師來從事各項公共建設，如 1923 年由農

商部公佈的《技師徵錄章程》，規定了技師須具有 3 年以上的學歷並有實習經驗；

或是有 8 年以上的執業經驗；或是對於所從事的專業有重大的發明或改進，只要

具有前面幾項，就可以向農商部提出申請，再由農商部所組成的委員會審查而發

給官方認可的技師證書。到了 1927 年農工部提出《農工部技師徵錄章程》，大致

沿用了 1923 年的《技師徵錄章程》，具體規定相關實習經驗必須要 2 年以上，而

將審查機關改為農工部。1928 年工商部12公佈了《工業技師登記暫行條例》，除

                                                       
12  工商部即為經濟部的前身。1931 年 12 月行政院改組，將工商、農礦兩部合併為「實業部」，

下設農業、工業、商業、礦業、漁牧、勞工等司及林墾署。1937 年而將將「實業部」改組為「經

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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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沿用《農工部技師徵錄章程》部分的登記資格外，而將具有 8 年以上執業經驗

改成 10 年以上，並且要具有中等學校以上學歷才可登記，審查機關則為工商部。

同年，民國政府在南京成立立法院，而在 1929 年由立法院將原本工商部公佈的

《工業技師登記暫行條例》擴大為 17 條的《技師登記條例》而適用在各主管部，

並且明訂以各主管部為登記與審查機關13，此登記條例即為《技師法》的前身。

登記制度的變化如表 3‐1。 

表 3‐1  國民政府時期技師登記的制度變化 

時間  制度  內容  登記審查單位

1923  技師徵錄章程  具有 3 年以上的相關學歷和實習經

驗；或有 8 年以上執業的經驗；或

有改良或發明 

農商部 

1927  農工部技師徵

錄章程 

具有 3 年以上的學歷、有 2 年實習

經驗、或有 8 年以上執業的經驗、

或有改良或發明 

農工部 

1928  工業技師登記

暫行條例 

修習專門學科三年以上領有文憑、

有 2 年以上的實習經驗；或受過中

等教育並有 10 年以上執業之經驗；

或有改良或發明 

工商部 

1929  技師登記條例  修習專門學科三年以上領有文憑、

有 2 年以上的實習經驗；或曾經考

試合格；或有改良或發明 

各主管部 

製表：王祥樺 

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並沒有針對技師的登記與審查相關規定做出修正，一直

到抗戰結束後的 1947 年立法院才制定了 34 條的《技師法》，把透過行政體系審

查登記的制度改為得符合考試體系的考試法等相關規定，以考試院所舉辦的技師

試驗或檢覈及格者才得充技師。 

1947 年在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奉令結束，成立台灣省政府，並設置建設廳，

於是建築師之登記與管理業務即由省建設廳辦理。當時台灣省的建築師多數為日

                                                       
13

 中央日報，1929年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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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殖民時期之建築代理人，尚未取得透過考試合法資格，只能暫時向省政府建設

廳申領臨甲（技師）或臨乙（技副）開業證。 

隨著 1949 年國民政府來台，除了繼續讓原本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官方認可建

築代理人納入管理之外，也透過既有的考試體系—考試院來考選新的建築專業人

員。1952 年考試院開始於台北陸續舉辦台灣省建築技師特等考試，而臨甲及臨

乙開業證在 1955 年級取消，改由省建設廳於 1956 年起換發全省建築師開業證。

依據建築技師公會的統計資料，從該會1950年成立時有54位領有開業證的會員，

至 1951 年底止則會員總數增加至 76 人，待考試院開始舉辦特等考試後，到 1969

年底已達 421 人14。表 3‐2，即為從 1946~1971 年間登記到考選後建築師登記的開

業人數。 

表 3-2：台灣地區歷年建築師登記開業人數(1946~1971) 

年(月)底別 年底現有人數 當年(底)核准登記人數 

1946 5 5 

1951 85 6 

1956 160 19 

1961 277 29 

1966 400 42 

1971 642 84 

資料來源：台灣省統計年報，台北市工務統計年報。製表人：王祥樺

當建築專業技師從行政體系以登記審查來界定專業資格，轉移到由考試院以

考選方式來核可，但資格界定的邏輯與原則仍是相同。在考選的規定裡，以學歷、

工作年資作為受試的資格，甚至採用類似審查工作資歷的檢覈方式來辦理進而核

發專業證照。專業行動者的分科與性質界定，則是在行政體系以經濟、社會發展

與需要的考量下，考試體系被動地配合行政體系的分科來加進行相關的考選，並

以資格檢覈的方式來作為評選專業技師的彈性空間。此時，依照當時 1944 年《建

                                                       
14  經濟日報，1970 年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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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法》的規定15，「建築師」一詞指的是土木技師或建築技師，而建築師的資格

與權責則是透過《技師法》與行政命令層級的《建築師管理規則》來加以規範，

直到 1971 年頒佈了《建築師法》才讓建築師做為一特定專業人士有了明確的法

源，以高於技師的地位來擔任建築物設計與監造的角色。 

在 1971 年制定了《建築師法》正式替建築師的職責與產生制定了法源基礎，

同時廢止之前僅具行政命令性質的《建築師管理規則》。建築師的資格明訂為需

要經過建築師考試及格者，才得以充任建築師，而具有相關建築工程經驗並取得

土木技師與建築技師證照則得以透過檢覈的方式取得建築師資格。同年修訂的

《建築法》16也明訂了建築物的設計人跟監造人為建築師，「建築物結構設計」

為建築物設計的一部份，做為建築物設計人的建築師（包含土木技師與建築技師）

可以依法進行建築物的結構設計。然而，同年的《建築師法》第 19 條卻規定了

有關建築物設計中「專業工程」部分得委有專業技師辦理的矛盾。 

在 1971 年所公布的《建築師法》中，針對建築師的業務範圍與責任在第 19

條中說明為： 

建築師受委託辦理建築物之設計，應負該工程設計之責任；其受委託監

造者，應負監督該工程施工之責任，有關專業工程部分，應由專業工業技師

辦理，並連帶負本法所定之懲戒責任。當地無專業工業技師者，不在此限。 

此處所寫到的「專業工程部分，應由專業工業技師辦理」，並未指出專業工

程為哪些項目而成為存在建築師與專業工業技師兩者之間分工的模糊地帶。 

                                                       
15  此處所指的 1944 年修訂的《建築法》第 4 條，內容為：建築物之設計人稱建築師，以依法登

記開業之建築科或土木科工業技師或技副為限；但公有建築之設計人，得由起造機關內依法登記

之建築科或土木科技師或技副任之。 
16  1971 年版《建築法》第 13 條：本法所稱建築物之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

之建築師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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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75 年《建築師法》修正第 19 條17、《建築法》也配合再次修訂第 13

條18；同時說明了「有關『專業工程』的部分，應由為專業工業技師辦理」的此

項規定，定義了「專業工程」的部分指涉為「五層以上建築物的結構與設備」，

讓建築師與專業工業技師兩者在此兩法中模糊不清的分工部分能更加清楚。 

在 1975 年針對《建築師法》修改的部分，針對此處專業工程的說明其實是

講「建築物內的各種設備」，尤其是那些在高樓建築或公眾建築物內如電梯、空

調等設備的部分。如同當時內政部營建司司長李炳齊針說明此條修改的目的為近

年來建築物內之各種設備，日益繁雜，尤以高樓建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甚，

如電梯、冷氣及其他特殊工程之設計與監造，以非建築師所能獨自辦理，故擬修

正本條文，規定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技師負責辦理，並由建築

師負連帶責任(立法院公報第 64 卷 101 期委員會記錄)。 

內政部所提供的修改條文，是希望解決這些日趨複雜的設備問題，而讓建築

物由專業技師來辦理「建築物結構與這些設備間配合的業務」，而這些是建築師

無法獨自辦理的專業。所以，修改的條文裡規定了在五層以上及所有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必須委由專業技師處理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的設計與規劃等業務。因為五層

以上需有電梯、排水、給水、衛生等特殊設備，故由一般建築師負責防污之設計、

監修。至於其他水電等特殊工程則需委由專業技師負責(立法院公報第 64 卷 101

期委員會記錄)。 

於是，當 1975 年公布《建築法》與《建築師法》修正公布後，隔年年初負

責建築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即邀集省市有關機關開會，配合執行修正後《建築

法》與《建築師法》，針對修正內容「建築物的結構與設備得委託專業技師辦理」

                                                       
17  建築師法第 19 條修正後內容為「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五層以下非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外，需委託專業技師辦理，建築師負連帶責任」。 
18  《建築法》第 13 條修正後內容為「建築物的設計及監造僅為依法登記開業的建築師為限，除

五層以下非公眾使用建築，涉及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則必須委託專業技師設計，建築師負連帶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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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與經濟部及考試院聯繫，研究如何細分工業技師的科別，如增設結構工程技

師，空氣調節技師等，以及研究考試辦法等，預定同年六月一日開始實施19。 

由於技師的分科在當時的《技師法》條文裡，需要以直接修改法律才能增減

分科，於是為了克服新增或調整技師分科的困難，1977 年修訂了《技師法》，

讓技師的分科得透過行政院會同考試院而決定之20。如在修法過程中當時的經濟

部次長張光世提到： 

因為法律不應經常修改，且因現在社會進步很快，即以電梯、通風設備

之檢查而言，就必須專業技師方能勝任，所以，為使技師分科能因需要而靈

活運用，且為避免法律時常修改之弊，由行政院會同考試院依當時需要來舉

行考試，似較妥當。(立法院公報第 65 卷第 100 期委員會記錄，P10) 

至 1978 年行政院會同考試院發佈了《技師分科類別》與《技師分科類別執

業範圍說明》，在分科類別中，區分出了二十科的技師分科，包含了土木、水利、

結構工程等21，原先《技師法》工業技師中的「建築科」技師則不在這二十科的

類別之內。「結構工程」技師成為新的分科，並賦予了「從事橋樑、壩、建築及

道路系統等結構物及基礎等之研究、設計、分析、鑑定、評價、施工、監造及檢

驗等業務。」的執業壟斷。相對於此，土木技師則是只能執行「土木工程之研究、

規劃、設計、分析、檢驗、施工、評價、鑑定、監造、保養與修護等業務」，而

無法在處理任何有關結構相關的業務。 

由於才剛成立結構技師的分科，行政體系評估考試體系無法立即考選出大量

的結構技師來滿足市場的需求，所以略過考試體系的考選檢定，讓土木技師與建

                                                       
19  經濟日報，1976 年 1 月 21 日 02 版。 
20  1977 年前的《技師法》將技師區分成：農業、工業與礦業技師三類，這三類分別包含九種、

二十六種、三種合計共三十八種技師分科。 
21  1978 年的《技師分科類別》將技師區分成土木科、水利科、結構工程科、測量科、環境工程

科、機械科、造船科、電機科、電子科、航空工程科、化學工程科、工礦安全衛生科、紡織科、

農藝科、園藝科、林業科、序幕科、水產科、採礦科、應用地質科等二十科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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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技師可以直接以暫代的方式增列在執業範圍說明裡，視同擁有等同結構技師的

能力專業，而不需取得結構技師的身份即可以針對結構設計等業務進行執業，如

表 4‐1 所示。暫代的情況雖然一時之間解決國家行動者預期的市場需求問題，然

而卻也讓專業行動者之間的分工結構產生模糊不清的狀態；另一方面，也讓專業

行動者因考選制度所產生的利益分配不均更加緊張，進而遊說立法團體對於專業

分工的制度進行修改。 

表 4‐1：1978 年公布《技師分科類別與執業範圍說明》 

科別  執業範圍說明  備註 

土木科  從事土木工程之研究、規劃、設計、

分析、檢驗、施工、評價、鑑定、監

造、保養及修護等業務。 

 

結構工程科  從事橋樑、壩、建築及道路系統等結

構物及土壤基礎等之研究、設計、分

析、鑑定、評價、施工、監造及檢驗

等業務。 

在尚無適當數量之結構工

程師開業之前，建築物結

構暫由開業之土木技師或

建築技師負責辦理。 

製表參考自《總統府公報》第 3412 號，P2 

第二節  暫代影響下建築師的內部衝突 

1978 年經濟部工業局公告《技師分科」與「技師分科執業範圍說明》，劃分

出結構技師此一科目，同年即由考試院舉辦結構技師的專技考試22，考選符合相

關資格進行可執業的結構技師。然而在國家行動者考量當時受限於考選無法立即

產生大量結構技師人力來滿足市場需求，而讓土木與建築技師以其過去曾在結構

設計上的執業經驗，在既有的分工得以在新的分工制度結構裡取得以「暫代」的

方式作為新的延續，並且獲得制度保障其執業管轄權上的壟斷。另一方面，雖然

1978 年的技師分科即已取消了「建築科」，卻可因《技師分科執業範圍說明》中

                                                       
22  專技考試即是指「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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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同時，在《建築師法》裡針對「開業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不能適應各

該地方之需要時，省政府得報經內政部核准，不受前二項之限制」則讓地方可因

缺乏可執業之結構技師而讓建築技師或土木技師甚至是建築師即可在建築物結

構上辦理執業。 

因允許結構技師的業務可以被土木與建築技師甚至建築師暫代執業，使得專

業分工只停留在中央層級的制度規劃，而無落實到地方的日常實作中，使得舊有

的分工結構得以持續運作，無須更動。專業行動者間的關係，雖然有結構技師做

為新專業行動者的加入，也因舊有的分工結構得以持續運作下，以及結構技師會

員人數有限的情況下，在專業行動者間並無立即產生執業利益上的衝突與交涉行

動，但對於並存考試與檢覈兩種考選方式可取得資格的建築師卻突顯出其行動者

內在利益分配上的不均，如表 3‐3。 

表 3‐3：建築師考選方式差異與可暫代執業比較 

類別  建築師資格考選方式  可暫代結構技師 

兼 具 建 築 技 師 的

建築師 

1971 年以前取得土木技師或建築技師

執照，申請檢覈方式取得建築師資格 

是 

1971 年以後，取得建築技師執照再以檢

覈方式取得建築師資格 

是 

建築師  1971 年後以建築師特等考試通過後，取

得建築師資格 

否 

製表：王祥樺 

具有技術背景並肩負主管營建管理的內政部營建署為了進行「改進營建管理

方案」，在經濟部公佈新的技師分科與執業範圍的五年後（1983）才擬訂「結構

技師簽證制度暫行辦法」草案，對《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五層樓以上及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物，其結構工程設計與監造部分，強制規定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當時

營建署表示： 

俟定案後，將由台北市及高雄市先行試辦結構技師簽證制度。於試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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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關建築物結構與工程之設計與監造部分，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結構技師辦理，惟結構技師人

數未達適當數額之前，得由已登記開業之土木技師、建築技師負責辦理。（經

濟日報，1983 年 6 月 6 日，第一版） 

然而，當時在建築物結構上已執業卻不具建築技師執業身份的建築師則召開

記者會並發表聲明，表示此辦法一旦施行，將對部分已執業的建築師造成不公平，

且損害他們工作權，……籲請政府暫緩實施該項辦法，或加列補救條文，以免造

成不公24，同時也強調建築師無論在養成教育、考試資格等專業能力皆優於建築

或土木技師，限定只能由專業技師簽證實為不合理之情況。於是，同年營建署決

定將在 1984 年元月起試辦的「結構工程技師簽證暫行辦法」延緩，並以審查的

方式來確定建築物結構部份簽證者資格25。 

隔年內政部為了簡化建照審查發照程序、確認建築師的責任制等需求而修訂

《建築法》與《建築師法》
26，不具建築技師身份的建築師配合動員已佔有已取

得三分之一理監事席位的台灣省建築師公會發函，趁此透過遊說立法團體以維持

專業分工的公平性進行訴求，要求能夠與擁有建築技師身份的建築師一般，辦理

建築物的結構等業務而不需另外在委託專業技師，以消弭同具建築師身份卻無享

有相同執業範圍的矛盾，而在當年的《建築師法》修法中增列了建築師可行建築

技師業務27。 

雖然不具建築技師身份的建築師在這次的《建築師法》修法中，取得可用兼

                                                       
24  聯合報，1983 年 10 月 23，第七版。 
25  當時營建署指出：原擬定的結構工程技師簽證辦法中，具建築物結構部份簽證資格者，包括

結構技師、土木技師和建築技師，該辦法引起各方人士意見紛歧，並四處陳情，營建署乃綜合各

方面意見後，決定重新研擬專業技師簽證辦法（經濟日報，1983 年 12 月 24 日，第二版）。 
26  部長林洋港表示：近年由於工商繁榮、交通發達，都市化發展迅速，各地建築業務大量增加，

為顧及都市整體建設及維護公共安全，加強建築物施工及使用之管理，整飭營建風紀，提高行政

效率，建立完整之建築管理體系，簡化審查發照程序等，強化便民服務措施等，現行建築法之缺

失亟需加以補出或修正，俾能因應實際需要。（立法院公報，第七十三卷第十三期，委員會記錄） 
27  1984 年修正的《建築師法》第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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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執行建築技師業務的方式暫代結構技師執行結構物設計等業務，但《技師法》

規定技師必須先取得證照，並同時出具兩年以上之相關經驗才能執業，而 1981

年即已取消建築技師考試，使得這些雖因推動分工制度的修正可兼任建築技師業

務的建築師，必須面對因被取消的技師分科而停辦的考選，無法取得建築技師證

照而無法實際執業。 

建築師專業行動者內部因執業利益的分配不均，而推動對於國家行動者規劃

的專業分工制度進行修正，透過立法團體的交涉、修法而來取得執業利益的平等

分配。然而卻因為專業分工的制度結構並非單一制度所構築，加上行政與考試體

系的分立，而使得專業行動者的行動策略在實作上仍無法改變制度結構，造成專

業行動者內部的利益不均。 

第三節  專業分工制度的危機 

1986 年台灣接連發生兩起規模 6.2 以上的地震28，分別造成了蘇花及橫貫公

路坍方，北迴鐵路鐵軌變位，中和華陽市場 2/3 房屋倒塌，在這兩次的震災中一

共有 14 人死亡以及 37 棟房屋全毀。當時除了修復因地震受損交通設施之外，其

他如受損的學校建築物、台北市傾斜的裕台與惠寶辦公大樓、倒塌的中和華陽市

場等的公共建築，則讓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建築物的公共安全產生疑慮，並要求相

關的專業單位必須針對相關建物的進行安全檢查與責任追究。例如，景美女中、

中山女中、實踐家專、實踐國小部分房舍受損嚴重，但學校雖認為安全無虞而讓

師生仍然在該大樓照常辦公和上課，但當時的學生家長卻要求台北市政府委託專

業技師鑑定它們的安全性，以保障學生上課安全29。 

                                                       
28  1986 年 5 月 20 日花蓮發生規模 6.2 的地震，造成 1 人死亡，蘇花及橫貫公路坍方,北迴鐵路鐵

軌變位。同年 11 月 15 日花蓮又發生規模 6.8 的地震，造成 13 人死亡、37 間房屋全倒，蘇花及

橫貫公路全線中斷、北迴鐵路鐵軌扭曲與中和華陽市場 2/3 房屋倒塌。 
29 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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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在外界強烈要求下，為確保學校師生上課安全，在地震發

生後邀集相關建築管理單位、台北市建築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

等單位專家舉行「各級學校建築物安全檢查會議」，針對十八所在地震中損的學

校建築物進行安全檢查，確認建物受損原因與進行相關責任的追究30。學校建築

物的受損，讓個別建築物的安全問題提升至公眾利益的層次，行政體系必須正視

此問題並且找出原因與對策。 

為了找出這些建築物為何受損以及是否可安全繼續使用，不同的專業組織如

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或結構技師公會皆在這次地震中參與安全檢查的工作，

協助相關建築管理單位辦理安全檢查。然而，台北市結構技師公會卻扮演了更積

極的角色。例如為一般民眾提供房屋「義診」服務，為結構可能受損的建築作免

費的安全勘查31，另一方面偕同相關學術單位如台灣大學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聯合

發表相關檢查報告，除了說明地震的原因與可能的影響、防範措施等之外，建議

政府有關單位早日實施結構技師簽證制度32。此時，結構技師儼然成為建築物結

構設計與安全的專家，除了提供公眾性的專業服務外，更強化起其作為建築物結

構設計等業務專業分工的正當性。新的專業行動者—結構技師，以公會組織的形

式透過不同的策略運用，讓一般民眾認知建築物的結構設計必須由專業技師即結

構技師來加以負責，才能確保建築物的安全。 

相關建築管理單位與這些專業組織在實際參與檢查後，陸續召開記者會指出

相關建築物的損害可能跟建築物本身的結構設計有關，例如裕台大樓的傾斜是整

個剪力牆垮下來，而剪力牆是建築物的主要抗震結構，就當時地震規模而言應在

設計的抗震範圍內，不堪一震應有問題存在33。建築物結構的設計與地震所造成

的損害連結在一起，導致行政體系必須提出如何落實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來作為

                                                       
30 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21 日。 
31 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19 日。 
32 經濟日報，1987 年 1 月 25 日。 
33 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16 日；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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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建築物公共安全的解決對策。 

建築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面對地震造成嚴重的損害，如學校建築的

毀損、中和華陽市場倒塌等影響到公共安全的建築管理問題時，再重新提出歷經

多年一直在地方無法實行的專業技師簽證34，主動研擬了「建築物結構工程實施

專業技師簽證暫行辦法」草案，規定了專業結構技師得檢具證件向地方主管機關

登記來執行簽證業務，也把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的簽證範圍界定清楚，包括了：

（一）辦理所有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簽證；（二）公有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簽證；

（三）建築物結構及分析、圖說製作、工程估算、工程監造等35。 

接著台灣省政府鑑於地震災害的威脅也決定擬訂「台灣省加強建築管理方

案」，將防震等部門列為加強管理的重要部分，其中特別重視公有及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的安全。台灣省政府也建議中央，今後建築物設計應由建築師與結構技

師合作，加強防震等結構設計，事先預防震災36。隨後，台灣省政府即研擬日後

若要申請建築執照時，建築物的設計應同時有建築師與結構技師的設計簽證，否

則不予發照37。然而，考量結構技師的人數仍普遍不足，這項措施僅是從七層樓

以上建築或性質特殊建築如體育館、市場、劇院、旅館等的建築執照申請上來加

以實行由結構技師對於建築物結構設計簽證的專業分工。同年，台北市政府建管

處也提出類似的防震工作展望38。 

雖然不同層級的建管單位提出與推動營建專業分工的工作展望與草案，但都

受限於考量實際執行時結構技師人數的不足，以及結構技師與建築師之間委託費

率、酬金比例的協商未果。這些工作計畫或想法始終僅停留在宣誓的階段而未執

                                                       
34  內政部研擬類似的簽證草案在此時並非第一次，分別在 1983 年與 1984 年送交行政院，都因

建築師團體的反對而作罷。 
35 經濟日報，1986 年 11 月 6 日。 
36 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19 日。 
37  聯合報，1986 年 11 月 23 日。 
38 聯合報，1986 年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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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國家行動者為了繼續推動專業分工，雖然在實作面上的推展仍無進展，但卻

從中央層級的行政與考選的制度開始修正。1987 年由行政院與考試院聯合刪除

了「結構工程可暫由開業之土木技師或建築師負責辦理」的備註39。正式結束了

從 1978 年以來土木技師與建築技師可暫代的情況。同時考試體系為了配合行政

體系推動的結構技師簽證等規則，解決結構技師人力不足的狀況，重新提出「技

師檢覈辦法修正草案」，准許 1987 年 10 月以前曾任建築結構工作之土木與建築

技師，透過檢覈的方式取得結構工程技師的資格40，以增加考選下所可以檢定通

過的結構技師人數。 

1986 年花蓮地震本身所造成建築物與人員的毀傷，然而其所引發建築物公

共安全的危機感，加上專業行動者如結構技師公會在此時將地震造成建築物的損

害被歸因連結於未落實專業分工，國家行動者不得不針對既存的專業分工制度問

題提出檢討，以解決一般民眾對於公共安全的疑慮。從行政院取消了建築技師與

土木技師能夠暫代結構技師執行業務的權力，而考試體系下放寬考選的資格增加

結構技師考選通過的人數，讓實作層次上能夠推動專業分工。舊有的分工結構在

此種狀況下則無法持續，而邁入下一階段新的專業分工實作。 

第四節  小節 

「建築物結構的設計」作為一種需被獨立出來的專業分工，其實是一個歷史

偶然（historical conjunction）。因著需要解決「建築物結構與設備之間配合」，而

在《建築法》與《建築師法》明確規定需要委由專業技師辦理。「建築物結構與

設備」被解讀為需要兩類的專業技師來處理這樣的問題，所以當要研擬新的技師

                                                       
39  總統府公報，發文字號 76.10.05，卷期 4830，出版日期 76 年 10 月 05 日，頁次頁 5。 
40 聯合報，1989 年 5 月 5 日。 



43 
 

分科時，「結構工程科」就因此產生，並且被賦予了特定的執業範圍。 

然而，因專業技師的考選必須透過考試體系，國家行動者認為考試的方式所

產生出來的結構技師人力將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在考量結構技師的執業範圍，

其實是由建築技師與土木工程師的執業範圍中抽離出來，所以國家行動者為了滿

足市場的需要，而土木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結構技師執行業務。 

結構技師的業務可以讓土木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除了降低因專業分工可能

對於市場的衝擊，減少了新的專業行動者—與既有的專業行動者—土木技師與建

築技師的衝突，但卻也造成因建築師資格取得上差異的矛盾，而使得建築師內部

對於分工產生衝突。擁有「建築技師執照的建築師」與 1976 年後「透過考試的

建築師」在執業利益上的不平等，讓建築師與國家行動者、立法團體交涉，通過

建築師可執行建築技師而取得可暫代結構技師執業的權利。實際上卻因著行政與

考試體系在法規與考選上的不同步，建築師取得結構技師的執業權僅是形式上的

權利。 

在可供暫代的情況下，也讓中央與地方不需針對專業分工擬定配套措施，規

定相關簽證的程序、範圍與權責，使得這階段因著歷史偶然所產生的專業分工，

在實作的層次裡並沒有被實踐。直到 1986 年發生地震所產生的公共安全問題，

加上隨著人數漸增的結構技師，透過結構技師公會的各種策略，讓專業分工未被

落實的狀況變成公共安全議題，導致政治行動者必須取消結構技師可被暫代的規

定，並且提出落實在實作層次上的具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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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工制度結構下行動者的論述建構 

為了落實專業分工，讓專業技師負責結構設計的發展方式，國家行動者於

1987 年取消了土木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結構技師執業。因此結構技師就成為一

群壟斷建築物結構的設計的專業團體。然而在實作層次下，專業分工的需求無法

滿足實際營建的需求。於是在 1991 年國家行動者調整制度簽證規則，讓土木技

師可以辦理 36 公尺以下建築物結構的設計。這種調整卻促成專業行動者之間的

關係變成利益的激烈競爭。分別在不同層次上進行分工與正當性的爭論。一方面，

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在論述層面上爭奪「誰才具有專業能力」的執業正當性；另

一方面，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在分工之後形成委託關係，導致利益分配層面的衝突。

因此在這一章我將討論專業行動者為何動員立法團體與發動抗爭來對於國家行

動者進行制度面的施壓，而國家行動者因應立法團體的壓力與市場需求的考量，

調整修改專業分工的制度。 

在第一節，說明了當前階段在取消執業的暫代後，國家行動者如何重新規劃

專業分工。而該如何分工的問題演變成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之間的正當性論述與

抗爭。在立法團體的施壓、專業行動者的抗爭之下，制度面操作上產生以經驗切

割的部分執業重疊。而於第二節，我將著墨在專業技師與建築師之間委託關係下

的利益分配問題，即便地方與中央逐步推動建立專業分工的簽證規則，但卻因著

費率分配問題使得專業分工的推展受阻，另一方面也凸顯出國家行動者內部的事

權分立。國家行動者為了落實專業分工，進而重新進行組織的調整。第三節，我

將討論國家行動者成立了新的組織，以調整事權的方式來完成其政務推展的目標。

雖然歷經了 921 地震的公共安全議題，卻因為前階段歸咎系統的建立，而使得國

家行動者得以解決制度修改的正當性挑戰，建立以部分重疊的執業分工模式的專

業分工制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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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分工正當性的論述之爭 

1991 年經濟部因建立新分科的需要而重新針對技師的執業範圍進行檢討，

同年公佈了新的 32 科技師的《技師分科》與新的《技師分科執業範圍說明》。對

於「建築物結構設計」的部分，經濟部邀集了相關機構與技師公會團體開會協商，

但因為意見紛歧，所以改由具學術聲望的「中國土木水利學會」與「結構工程學

會」共同研擬土木與結構技師的執業範圍，爾後在會同考選部與內政部協商後，

制定土木技師得擔任 36 公尺以下建築物結構物設計的執業41。同時 1987 年以前

若有相關結構的執業經驗，則不受 36 公尺的限制，可與結構技師執行相同的業

務。 

表 4‐1：1991 年公布《技師分科執業範圍說明》 

科別  執業範圍說明  備註 

土木科  從事混凝土、鋼架、隧道、涵渠、橋

樑、道路、鐵路、碼頭、堤岸、港灣、

機場、土石方、土壤、岩石、基礎、

建築物結構、土地開發、防洪、灌溉

等工程以及其他  有關土木工程之調

查、規劃、設計、研究、分析、試驗、

評價、鑑定、施工、監造、養護、計

畫及營建管理等業務。但建築物結構

之規劃、設計、研究、分析業務限  於

高度三十六公尺以下。 

於民國六十七年九月十八

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

並於七十六年十月二日以

前具有三十六公尺以上高

度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

不受建築物結構高度三十

六公尺之限制。 

結構工程科  從事橋樑、壩、建築及道路系統等結

構物及基礎等之調查、規劃、設計、

研究、分析、評價、鑑定、施工、監

造及養護等業務。 

 

製表參考自《總統府公報》第 5397 號，P2 

                                                       
41  行政院臺 80 專字第 16977 號函，1991。 



46 
 

當經濟部在 1991 年公告了經過學術團體認可的執業範圍後，讓土木技師可

以從事 36 公尺以下建築物結構設計的業務，隨即引起結構技師的反彈並透過專

業公會表達異議。例如台灣省、臺北市與高雄市的結構技師公會聯合召開記者會

說明，並請監察院彈劾失職官員及發動立法委員質詢此事42。 

結構技師公會除了向透過監察體系申請彈劾外，並且主張開放土木技師對於

建築物結構設計上的執業、從事複雜的結構設計業務，將對國內的公共安全形成

隱憂43。土木技師公會則回應：無論結構技師、土木技師在學校多走主修土木科

系出身，連高等考試的土木技師、結構技師考試科目範圍都極為接近，以通過高

考的土木技師而言，實已具備建築結構的專業知識44。 

於是，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開始彼此不斷在專業性上的論述層次進行建構，

如結構技師公會認為站在「專業分工」立場，「建築物結構」應專由結構技師辦

理；相反地，土木技師公會則認為土木技師在「學科養成」與「國家考試的內容」

皆相似於結構技師，同時以「過去多年從事建築物結構工程」的經驗來看，土木

技師應可辦理建築物結構業務。 

除了專業性的論述之外，對於公共安全以及工作權、市場壟斷等也成為彼此

建構進行執業正當性的來源。例如，土木技師公會表示：現有結構技師約四百人，

土木技師約五千人。以現有結構技師無法承辦所有的結構工程，如讓結構技師壟

斷結構設計市場，將造成工程品質降低，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堪慮45。或如，結構

技師公會則發出警語說：台灣地震頻仍，將建築結構交給非專業的土木工程技師

負責，勢必危害大眾生命財產安全46。 

                                                       
42  聯合晚報，1991 年 6 月 2 日。 
43  經濟日報，1991 年 6 月 3 日。 
44  經濟日報，1991 年 6 月 8 日。 
45  經濟日報，1991 年 7 月 13 日。 
46  經濟日報，1991 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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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論述層次上的比較，結構技師提出的專業性建構，串連的是專業性與公共

安全的問題，而土木技師所提出的反駁論述，則是立基在土木技師擁有等同於結

構技師的專業能力，相對地更直接涉及的是兩者之間執業利益的分配。執業利益

的分配往往只意味特定團體之間的問題而不具公眾性，以致於結構技師在論述層

次上更能迫使立法團體施壓於國家行動者，使得國家行動者必須針對公眾利益的

需求做出回應。 

若從利益分配的角度分析，依照當時依照高度申請建照的分佈來看（如表

4-2），在 1991 年 30 公尺以下的申請即已佔整體的 98.8％。以 36 公尺作為執業

的劃分，從實作面的觀察即已等同於讓土木技師從事結構技師在建築物上的所有

執業。 

表 4-2：1990~1996 台灣地區按高度別分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件數 

時間

(年) 
Total 

申請建築執照件數 件數比 

7 公尺以

下 

7~15 公

尺以下

15~30 公

尺以下

30~45 公

尺以下

45 公尺

以上 

30 公尺

以下 

30 公尺

以上 

1990 52856 12833 35457 4031 440 95 99.0% 1.0% 

1991 50146 10796 34000 4748 430 172 98.8% 1.2% 

1992 61919 11205 45505 4664 380 165 99.1% 0.9% 

1993 72872 9957 54606 7392 714 203 98.7% 1.3% 

1994 68494 9046 49817 8375 916 340 98.2% 1.8% 

1995 60854 8800 43608 7324 765 357 98.2% 1.8% 

1996 47994 7687 34180 5121 681 325 97.9% 2.1% 

資料來源：台灣地區營建統計年報。 

專業行動者陸續發起相關的請願活動，例如 1991 年 7 月就連續發動大規模

的抗議與請願，而迫使立法團體不斷針對技師執業分工問題質詢國家行動者。為

了兼顧連結至公共安全的專業性，以及工作權的公平性，經濟部遂同意 1996 年

起取消土木技師可執行 36 公尺以下的建築物結構設計，但讓在正式公告前曾有

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的土木技師可以繼續執行 36 公尺以下的業務而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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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96 年公布《技師分科執業範圍說明》 

科別  執業範圍說明  備註 

土木科  從事混凝土、鋼架、隧道、涵渠、橋

樑、道路、鐵路、碼頭、堤岸、港灣、

機場、土石方、土壤、岩石、基礎、

土地開發、防洪、灌溉等工程以及其

他  有關土木工程之調查、規劃、設

計、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

施工、監造、養護、計畫及營建管理

等業務。 

於民國六十七年九月十八

日以前取得土木技師資格

並於七十六年十月二日以

前具有三十六公尺以上高

度建築物結構設計經驗者

不受建築物結構高度三十

六公尺之限制。經內政部

於本執業範圍修正前公告

辦理建築物結構專業工程

設計監造並具備實際經驗

之土木技師得辦理三十六

公尺以下建築物結構工程

設計、監造業務。 

結構工程科  從事橋樑、壩、建築及道路系統等結

構物及基礎等之調查、規劃、設計、

研究、分析、評價、鑑定、施工、監

造及養護等業務。 

 

製表參考自《省政府公報》秋字第 65 期，P2 

第二節  建築師‐結構技師的費率之爭 

1987 年後行政院取消了土木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結構技師執業，此時建築

物結構的設計就變成結構技師所壟斷的業務範圍，但在實作面上卻還停留在中央

與地方研擬相關細部的簽證規則階段，而並沒有具體落實建築物的結構必須委由

專任技師簽證。 

在建築物結構可被暫代的規定取消後，分工的制度結構裡建築師與結構技師

之間的關係已從水平的分工競爭而變成垂直的分工委託。政治行動者為了處理地

震後社會輿論所要求的專業分工的巨大行動壓力，開始試驗性質地建立實際、具

體落實的專業分工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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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築法》、《建築師法》認定建築師無法處理「建築物結構與設備」此

項目47，所以必須委託專業技師來加以辦理，在建築法規上所形成的專業分工制

度結構是以建築師—專業技師的二元關係來加以組成。 

此時，建築師開始接受制度結構裡的「專業分工」，不再去反對結構技師做

為建築物結構設計等服務提供者的正當性與認知，轉而把專業分工的爭議點轉移

集中在作為專業技師的結構技師人數上的不足、地方的實際執行配套辦法未確立，

而無法劃分權責、合理的委託費率未定、連帶責任的定義不明確等，來回應結構

技師公會以不斷請願落實專業分工的行動。例如在 1986 年地震過後，台北市政

府率先在 1991 年開始強制執行申請建照時必須檢附建築師、專業技師簽證。然

而，台北市建築師公會則以由於相關法令不夠完備，回應市政府必須延緩實施。

另一方面則發函給內政部、台北市政府等，要求解釋：包括除了結構技師外，其

他專業技師是否也需簽章負責；所謂「結構工程」的範圍如何劃分；建築師委託

結構技師辦理的費率計算方式48。要求解釋費率計算的原因，乃是因為委託結構

技師的費率在 1991 年前為總工程造價千分之三至六，而當時結構技師公會要求

將委託費率提高至百分之一點四至一點六。 

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長鄒啟 即表示： 

建築師不反對專業分工，但必須先訂好遊戲規則，包括權責要劃分清楚、費

率要談清楚、連帶責任的定義要明確。除了權責及連帶責任外，費率是雙方之間

很大的矛盾。鄒啟 表示，擔負的責任不同，費率自然不同，他並強調，大家

的矛頭應該朝向主管機關，要求儘快訂好簽證規則，而且用合理的方式處理爭議，

例如開公聽會就應該讓雙方都出面說明，才會呈現真相49。 

                                                       
47  此處所指的是非五樓以下，但包含五樓以下的公眾使用之建築。 
48  聯合報，1991 年 2 月 20 日。 
49  聯合報，1994 年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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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標準原應由內政部制定如同「建築師執業酬金表」，但內政部在建築物

結構設計、簽證的酬金費用卻授權由建築師公會及結構技師公會進行標準訂定，

然而這兩個團體因費用標準爭議不下而無法推展專業簽證制度。 

面對酬金標準等問題的意見不合，台北市建築師公會將部分結構技師公會理

監事冠上「對建築師公會不友善技師」之名，函請建築師公會會員不要委託這些

技師50。高雄市建築公會也採取同樣的作法，認為部分結構技師公會會員為聯合

壟斷謀取不當暴利而無法與建築師配合工作，於是主動蒐集對該會不友善技師名

單提供給該會會員51。專業分工制度所形塑出建築師與結構技師之間的委託關係，

反而成為建築師爭取更多或保護自身利益所運用的策略。 

建築師與結構技師的委託酬金費率以及相關權責的爭議，也突顯出國家行動

者在事權上的分立所造成的矛盾，以致於使得專業分工無法推展。如當時內政部

營建署建管組長張德周表示：「依技師法十二條規定，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經濟部是法定的『中央主管機關』，誰應

負責推動訂定簽證規則一目了然。」；另一方面工業局副局長何美玥則表示：「現

行專業技師共分成三十二科，經濟部名為中央主管機關，實際是協調單位，各專

業技師管理仍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導較適當。」52。 

隨著第一次地震所造成的制度危機之後，建築師在認知無法繼續執行結構設

計等業務後，調整其在分工制度中所設定的目標，不再是統包建築生產過程裡所

有設計的業務，而是轉向能在專業分工的制度結構下自身權益不受損害為目標，

訴求清楚劃分的權責關係、合理的委託設計費率等。從而轉移交涉的對象，從對

於政治行動者的溝通與遊說，轉而與另一專業的行動者—結構技師進行交涉，並

透過專業分工制度結構的委託關係來對結構技師產生壓力，進而對於費率等權益

                                                       
50  聯合報，1995 年 2 月 9 日。 
51 聯合報，1996 年 4 月 13 日。 
52  聯合報，1994 年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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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另一方面，國家行動者在推行專業分工以及相關公共工程的建設時，因著

事權分立的組織結構而碰到困難，同時也面對預算的高漲與浮濫，為了解決相關

的問題從而進行組織調整，設立新的橫跨原先不同事權的行政組織—公共工程委

員會來統整所有公共工程的業務。 

第三節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成立 

  1995 年行政院設立了「公共工程委員會」做為推動公共工程的專責機構，

統籌中央及省市政府公共工程的規劃、審議、協調及督導，以組織改革來提高公

共建設執行效率。同時存在於營造及相關產業管理、工程招標制度的推行等職掌

都劃歸公共工程委員會，以確立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管機關位階。 

  1996 年 8 月公告了土木技師不得再從事建築物結構設計的業務，又再度引

發結構技師與土木技師之間的請願抗爭活動，例如在公告後 200 位土木技師至行

政院請願、同年 8 月土木技師發動近千人上街頭抗議等。在此時公共工程委員會

積極介入執業範圍與費率的協議，扮演專業團體間協商的角色。例如公共工程委

員會從成立之後，即以當時的副主委歐晉德為代表舉行相關會議，並提出了不同

「以高度區分執業重疊」的分工方案53。 

  以不同於 1996 年「以高度區分的執業重疊」除了作為協調的土木與結構技

師之間執業利益的分配外，另一方面也是為了維繫公共工程的品質與預算的掌控。

如同當時主張恢復36公尺以下的交通部長蔡兆陽指出：交通部負責的工程案件，

已往多半由土木技師進行規劃設計，由於土木技師人數眾多，以市場機能而言，

業主選擇機會多，可透過競爭評選得到良好的設計品質及合宜的服務費，如果刪

                                                       
53  經濟日報，1996 年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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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土木技師的建築物結構權，勢將使交通部未來在工程業務執行上有所窒礙，可

能使規劃設計成本提高54。 

  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之間執業範圍的切割，雖然涉及的是一般建築物（而非

公共工程）的結構，但實作面上仍將對公共工程的預算產生影響。從土木技師與

結構技師的執業範圍來看（如表 4‐3），開放在特定高度以下土木技師可以執行結

構設計的業務，雖然指的是一般建築物，但卻因可提供建築物結構設計的人數便

多而影響到建築師與結構技師之間對於委託費率的議價高低。相對地牽動公共工

程上委託結構技師擔任結構設計的費率，使得公共工程的預算因此有高低起伏。 

表 4‐4：土木與結構技師在「結構設計」上執業範圍的差異 

時間  技師類別 
結構設計 

建築物  公共工程 

1991 
土木技師  可做 36 公尺以下 否 

結構技師  可  可 

1996 
土木技師  否  否 

結構技師  可  可 

製表人：王祥樺 

  1997 年行政院指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定「公共工程委員會組織條例」，

將技師主管權限由經濟部移轉至公共工程委員會55。1999 年蔡兆陽接任公共工程

委員會主任委員，即將執業範圍的修訂改以恢復土木技師可以執行 36 公尺以下

的建築物結構設計的方向調整。然而同年卻發生 921 大地震，造成 2413 人死亡，

房屋的倒塌不記其數。專業分工與公共安全的議題又浮上台面，土木與結構技師

相互指稱倒塌的建築物分別為彼此所設計，聲稱就是因為專業行動者的專業能力

不夠，未落實專業分工所導致。因此，公共工程委員會延緩修改執業範圍56。 

  在建築物的專業分工制度結構上，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以專業技師簽證來加

                                                       
54  經濟日報，1997 年 3 月 26 日。 
55  聯合報，1997 年 10 月 30 日。 
56

 經濟日報，1999 年 10 月 17 日。 



53 
 

以實踐，並且透過專業技師的簽證來建立分工過程裡各個專業行動者權責關係的

歸咎系統。在 1995 年國家行動者已全面推動專業技師簽證制度，在倒塌的建築

物所設計結構部分就包含了建築師、結構技師與土木技師。同時在相關的檢討報

告中，大都說明了「未落實現場監工、施工不實」才是造成公共安全問題的原因。

例如，檢察官起訴東勢鎮「名流藝術世家」社區大樓建商與建築師，因設計疏失

和施工不實，致 921 大地震時建物傾斜、樑柱爆裂、鋼筋破壞裸露，形成危樓57。

負責追查霧峰鄉瑞士花園名廈嚴重受損的檢察官認定有施工、監工不實的狀況，

起訴相關負責施工與監工的專業行動者等58。 

  因此當 1999 年追究建築物倒塌的責任歸屬時，已實行由專業技師來完成建

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制度並未受到壓力而必須修改，而使得 2000 年國家行

動者得以順利修改恢復執業的部分重疊來完成其組織的目標。 

第四節  小節 

隨著 1987 年取消了土木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結構技師執業，建築物結構的

設計就變成結構技師所壟斷的業務範圍，朝向由專業技師負責結構設計的方向發

展。1991 年國家行動者因著分工的需要重新研擬了新的技師分科，同時針對技

師的執業範圍進行檢討。考量了學術單位的建議與即將在地方推動的建築物結構

簽證規則，而讓土木技師可以辦理 36 公尺以下建築物結構的設計。 

此時專業行動者之間的關係變成利益的激烈競爭，但卻在不同層次上進行分

工的爭論。建築師與結構技師之間的衝突，在於分工之後委託利益分配的層次。

另一方面，土木技師與結構計師則是主要在論述層次上爭奪「誰才具有專業能力」

的執業正當性。專業行動者動員立法團體與發動抗爭來對於國家行動者進行施壓。

                                                       
57  聯合晚報，2000 年 11 月 10 日。 
58  聯合晚報，2001 年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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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國家行動者面對立法團體的壓力與市場需求的考量，於是修改專業分工的

制度而改以執業經驗切割的「執業重疊」來推動專業分工。 

隨著 1991 年從地方開始逐步推動公共建築的專業技師簽證，到 1996 年全面

實施。因著可辦理簽證的專業技師人數的不足，加上費率的協調仍未解決，使得

國家行動者推動專業分工受到阻礙。當要推動施行專業簽證時，建築師與結構技

師之間在費率以及相關權責上的爭議不下，凸顯了國家行動者因在組織上事權分

立的矛盾，專業行動者的主管單位與管理建築的主管單位並不一致，而使得專業

簽證制度只停留在討論階段，迫使國家行動者必須針對內部組織的行政權力分配

進行調整。 

1995 年修改了《行政院組織法》成立跨越「公共工程委員會」，為了增加工

程預算的管控與工程的順利推展，國家行動者必須開放結構設計的部分管轄權，

雖然 1999 年發生了 921 大地震，然而卻因為專業分工的歸咎系統已建立，而使

得 2000 年國家行動者得以順利修改恢復執業的部分重疊來完成其組織的目標。 



55 
 

第五章  結論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探詢「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分工如何可能？」、以及

在專業分工過程裡的制度選擇邏輯與機制是什麼，所以我從 1978 年新增結構技

師分科開始，討論結構技師的分科為什麼會出現，而非透過舊有的土木或建築技

師來擔任建築物的結構設計。然而國家行動者設立分科卻允許暫代以及部分的執

業重疊存在，形成現今的專業分工。第一節，我將整理與回顧這個過程，並且提

出說明。第二節，我將整理本研究的侷限，以及可供其他研究發展或比較的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果 

1. “新”專業行動者的形成：新技術需求與結構技師的出現 

1971 年了制定《建築法》與制定《建築師法》大致規定了建築設計人—建築

師的資格、權責以及相關業務內容，但卻認為建築師無法勝任設計在建築物裡的

「專業工程」。而在《建築師法》中定了一條「專業工程」必須委由專業技師辦

裡的但書。然而這條但書對於專業工程並沒有清楚的定義，以致於並沒有需要被

委託的專業技師來投入建築物的設計工作。 

在 1974 年內政部認為「專業工程」是指「建築物結構與設備」等項目，考

量到如電梯、水電等機電設備與建築物結構的配合關係，隨著建築物日漸高聳，

需要具備能處理新建築技術的專業技師來處理「專業工程」的部分，而建築師不

具有專業的機電知識，所以必須委由專業技師來辦理。但到管理專業技師的經濟

部時，卻被理解為專長於「建築物結構」與「設備」兩科的技師要來負責，考量

到專業技師必須為非建築師，而當時建築師的產生大都是透過土木技師或建築技

師憑工作經驗檢覈而來，所以不能夠沿用原有的土木或建築技師來擔任建築物結



56 
 

構的設計，於是便創立了以結構為專長的「結構技師」。 

另一方面，考量了結構技師的產生必須透過考試體系的考選才能取得資格，

設立此分科後考選的冗長與效率無法立即提供市場所需的人力，於是讓土木與建

築技師能夠暫代結構技師執業。 

暫代的情況還是讓原本的分工狀況繼續持續下去，並沒有建立建築師—專業

技師之間的分工模式。當時大部分的建築師是透過考選方式的檢覈取得建築師資

格，即是只要具有建築技師或土木技師就可憑工作經驗進行檢覈，取得建築師的

證照。因此讓身兼建築技師或土木技師的建築師可以用「專業技師」的身份負責

整個建築物包含結構的設計。 

然而少部分的建築師透過考試取得證照，卻和以檢覈方式取得資格的建築師

有不同的執業範圍，於是造成了建築師內部的衝突。這些透過考試得到資格的建

築師向立法委員與相關官員遊說，要求建築師可以等同建築技師執業，進一步不

用將建築物結構設計委外處理。雖然行政管理制度開放建築師可代建築技師執行

業務，卻因相關單位以不再辦理建築技師的證照核發，而無法讓建築師可以用建

築技師登記執業，所以此時仍是已有建築技師執照的建築師可做結構設計。 

隨著建築物日漸高聳、高層大樓等新技術的發展，在設計上必須配合相關機

電設備等進行規劃與設計，國家透過重新修改《建築法》來做制度上的分工，於

是創造了「結構技師」此一全新的專業分科與證照制度。然而，「結構技師」所

提供的服務並非為全新創造，仍是從既有行動者之間的分工中切割出來，同時「結

構技師」所提供專業的服務決策，並非因其專業性而立即取得分工的壟斷，相對

地受限於國家自身原本組織的運作與權力分配，才產生排除其他可能而選擇特定

決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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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機下的專業性建構與分工 

1986 年發生了花蓮大地震，而這地震引起的公共安全問題讓建築物結構的專

業分工浮上台面，從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新增了結構技師分科以來，在負責管

理建築的內政部卻沒有制定相關配套執行的措施而沒有具體執行。在一般民眾與

立法院的要求下，內政部只好要求落實建築物結構的分工，開始研擬相關的配套

措施，透過專業技師簽證來保障建築的安全以及建立權責分明的分工。另一方面，

經濟部也於 1987 年取消結構技師可以被暫代的備註，從技師的管理上讓建築師

與專業技師能真正分工。 

這段時間結構技師從剛開始的考選到慢慢累積越來越多的會員，在 1982 年

成立了結構技師公會，扮演聯絡、管理與整合會員的角色。在發生地震後，與學

術單位聯合發表報告說明地震的防災；自願性的參與受損建築物結構的檢測，甚

至提供免費的服務給一般民眾，營造出「結構技師」是建築物結構的專家。另一

方面，結構技師公會也控告地方政府的建管單位違法讓建築師可不委託專業技師

進行結構設計，僅憑建築師簽證就核發建築執照，迫使得地方政府也開始研究該

如何落實專業技師簽證，從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上率先施行申請建築執照必須檢

附建照專業技師簽證。 

雖然 1987 年後取消了土木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開始積極推動在建築物結

構上建築師與專業技師之間的分工，但是專業技師在內政部的《建築法》與《建

築師法》上沒有明訂是經濟部的《技師分科類別》的結構技師，說明對應建築物

結構的專業性與技師的對應關係就變成經濟部要去解決的問題。 

1991 年經濟部因考慮到其他領域的分工而公佈了新的 32 科《技師分科》與

《技師分科執業範圍說明》，研擬的過程為了解決建築物結構設計的專業性，參

考了學術單位的建議而讓「土木技師可以執行 36 公尺以下的建築物結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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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執業範圍引起結構技師的反彈，而表明土木技師不懂耐震設計等專業結構知

識，開放土木技師可以進行 36 公尺以下的建築物結構設計將造成公共安全的隱

憂。土木技師則表示在養成教育、考試科目相近的情況，同時過去已有執業的經

驗，已經具備了建築物結構的設計能力。於是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就不斷在誰才

具有專業性上發言，並且以請願的方式透過立法委員的質詢施壓給經濟部與內政

部。然而修法的責任卻因技師與建管機關的不同而產生認定的模糊，最後在協調

之下於 1996 年取消了土木技師可以執行 36 公尺以下的結構設。同時，為了減緩

土木技師的反彈，宣布在取消前已有執業經驗的土木技師可以繼續執業。 

另一方面，建築師必須將建築物結構委託專業技師設計的模式建立後，結構

技師與建築師之間卻因委託的酬金費率而發生爭議，此時，建築師透過請願甚至

是發動公會會員利用委託關係抵制特定結構技師來抵制專業技師簽證制度。 

直到行政院成立了跨越建築管理與專業人才管理的「公共工程委員會」，針

對技師執業範圍與委託費率之間進行協商。為了讓專業技師委託設計費率可以下

降而降低公共工程成本，公共工程委員會以全面恢復土木技師可承攬 36 公尺以

下建築物結構設計為規劃目標。雖然因著 921 大地震的發生，導致專業分工的爭

議而延緩了執業範圍的改變。隨後因為建築物倒塌的檢討歸因於監工與掛牌，公

共工程委員會於2000年修正執業範圍全面恢復土木技師可承攬36公尺以下建築

物結構設計。 

雖然一開始建立建築物結構設計分工的制度，產生了新的專業行動者，然而

專業分工的結構仍因國家本身的限制而維持原有的樣貌。分工的改變則來自於偶

發的地震災害連結至公共安全的問題，形成了舊有分工結構的危機。不同的專業

行動者如結構技師透過已有的分工制度取得專業正當性，並強化其所提供的技術

功能性與專業認知建構的策略，迫使國家行動者面對巨大的正當性壓力，改變舊

有的分工制度結構，取消執業的暫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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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分工結構的改變，舊有專業行動者在已建立的分工制度結構中改

變了所設定執業壟斷的目標，並採用制度結構內可行的不同策略如正當性的論述

或是實作的質疑來積極或消極抵制新行動者所推動的改變。當分工制度結構內新

舊行動者的衝突越來越大，影響國家行動者的運作目標，迫使國家行動者改變自

身的特質，成立兼具主管與事業的權責單位「公共工程委員會」，再次調整執業

壟斷的範圍，以符合國家行動者運作的政治目標。 

2. 行動者的特質與行動：國家、專業行動者 

國家行動者在特定時間點上所選擇的政治決策，仍受限自身原本組織的運作

與權力分配，而產生排除其他可能而選擇特定決策的結果。因事權的分散，建築

事業主管機關的制度運作與專業技師主管機關的專業劃分無法契合，即便有了新

的專業技師，卻無法在建築管理的實作層面實踐。因考試與行政體系的分立卻依

賴的特質，讓結構技師成為新的技師分科，但評估考選無法滿足所需而又跳過考

選的資格判定讓土木技師與建築技師可以暫代結構技師執業。 

制度結構內因制度的建立產生了新的行動者，國家行動者所建立分工制度，

因著暫代的分工制度結構，使得舊有的專業行動者並未與新的專業行動者產生明

顯的衝突，然而舊有的專業行動者卻因考選的差異產生內在衝突，試圖透過遊說

立法團體的行動消弭利益的分配不均，然而卻也因考試與行政體系制度上的不一

致而宣告失敗。在偶然的事件連結了專業分工的正當性，形成了舊有分工結構持

建築師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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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危機。新的專業行動者透過已有的分工制度取得專業正當性，並透過功能性

與認知建構的策略，迫使國家行動者面對巨大的正當性壓力，改變舊有的分工制

度結構，取消執業的暫代措施。 

雖然國家行動者推動改變舊有的分工制度結構，但因國家行動者的內在特質

仍未改變，此階段仍舊在國家行動者內部特質的限制下逐漸變遷。 

舊有專業行動者在已建立的分工制度結構中改變了所設定執業壟斷的目標，

並採用制度結構內可行的不同策略如正當性的論述或是實作的質疑來積極或消

極抵制新行動者所推動的改變。當分工制度結構內新舊行動者的衝突越來越大，

影響國家行動者的運作目標，促使國家行動者改變自身的特質，成立兼具主管與

事業的權責單位「公共工程委員會」，並調整執業壟斷的範圍，已符合國家行動

者運作的政治目標。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可能發展 

因著本文所探討的是已發生的制度建立與歷史變遷，關鍵的行動者因種種因

素皆難以進行訪談，僅能透過散落在政府組織之間的函件、立法院公報、相關的

統計以及新聞媒體的報導來加以還原制度建立與變遷當時的脈絡。並且以專業行

動者如技師公會在公開之新聞媒體上的發言記錄做為分析的對象，比較行動者之

間的因應不同分工制度結構下的行動目標與策略運用。加上研究並無針對此主題

進行研究的二手文獻，以致於使得此研究發展的廣度與深度受到限制。另外，因

行動者透過公開媒體的發言記錄，並不一定完全真實反應行動者本身隱含的動機

與目的，僅能透過合理的邏輯推論來建構。如果能有更多的統計資料與數據，將

可使得此研究的更具有合理性。同時在此研究中我預設了立法團體僅扮演中介的

角色，並未考量到可能具有利益關係，也可能使得我的推論產生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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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發展上，我的研究中突顯出在分工制度結構中各個行動者各自衝突

而爭取執業的利益，然而行動者間是否可能透過結盟或利益分配的妥協來與其他

競爭的行動者交涉？如同，現今土木技師與結構技師聯合，共同爭取擔任建築物

的設計人與監造人。 

另外，在整個研究過程裡，行動者對於「專業」的定義並非僅是擁有形式知

識，相對地，實作經驗也扮演了具有專業能力的象徵，以及在台灣考選制度上所

常被使用在檢覈資格考核制度。研究中也發現技師與建築師取得了證照，仍須具

有一定年限的工作資歷才能申領執業執照，在此是否意味著某種師徒制的形式，

並且在就業市場中扮演了延緩競爭、提供較為廉價的專業服務等狀況。同時經驗

也必須要持續性的累積，例如技師執照規定了四年必須換照一次。相對於其他專

業，如律師不需要經驗即可執業，而是透過實際執業的過程才累積了經驗；教師

作為一種專業，卻是得要經過實習才能考取教師證；會計師則是透過證照的取得

而可進行執業，卻不需要相關的工作年資作為取得執業的必須資格。經驗（抑或

持續性的經驗）在政府的管制、專業性的建構以及執業的壟斷上是否也有理論性

的意涵，相信可以做為將來延伸性的研究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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